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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1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为正确体现国家的运价政策，确定国家铁路（简称国铁，以下同）货物运输费用计算方法，特制定本规则。

第2条  《铁路货物运价规则》是计算国家铁路货物运输费用的依据，承运人和托运人、收货人必须遵守本规则的规定。

第3条  铁路货物运输费用是对铁路运输企业所提供的各项生产服务消耗的补偿，包括车站费用、运行费用、服务费用和额外占用铁路设备的费用等。

铁路货物运输费用由铁路运输企业使用货票和运费杂费收据核收。

第4条  国铁营业线的货物运输，除军事运输（后付）、水陆联运、国际铁路联运过境运输及其他铁道部另有规定的货物运输费用外，均按本规则计算货物运输费用。

第5条  铁路货物运输费用的收费项目及收费标准，应在车站营业场所公告。未经公告，不得实行。
第二章  货物运输费用的计算
第一节  计算货物运输费用的程序

第6条  计算货物运输费用的程序：

1．按《货物运价里程表》（附件四）计算出发站至到站的运价里程。

2．根据货物运单上填写的货物名称查找《铁路货物运输品名分类与代码表》（附件一）、《铁路货物运输品名检查表》（附件三），确定适用的运价号。

3．整车、零担货物按货物适用的运价号，集装箱货物根据箱型、冷藏车货物根据车种分别在“铁路货物运价率表”（附件二）中查出适用的运价率（即基价1和基价2，以下同）。

4．货物适用的基价1加上基价2与货物的运价里程相乘之积后，再与按本规则确定的计费重量（集装箱为箱数）相乘，计算出运费。

5．杂费按本规则的规定计算。
第二节 计算货物运输费用的基本条件
第7条  货物运费的计费重量，整车货物以吨为单位，吨以下四舍五入；零担货物以10千克为单位，不足10千克进为10千克；集装箱货物以箱为单位。

第8条  运价里程根据《货物运价里程表》按照发站至到站间国铁正式营业线最短径路（与国家铁路办理直通的合资、地方铁路和铁路局临管线到发的货物也按发、到站间最短径路）计算，但《货物运价里程表》内或铁道部规定有计费经路的，按规定的计费经路计算。运价里程不包括专用线、货物支线的里程。通过轮渡时，应将规定的轮渡里程加入运价里程内计算。水陆联运的货物，应将换装站至码头线的里程，加入运价里程内计算。

下列情况发站在货物运单内注明，运价里程按实际路经由计算：

1．因货物性质（如鲜活货物、超限货物等）必须绕路运输时；

2．因自然灾害或其他非铁路责任，托运人要求绕路运输时。

3．属于五定班列运输的货物，按班列经路运输时。

承运后的货物发生绕路运输时，仍按货物运单内记载的经路计算运输费用。
实行统一运价的营业铁路与特价营业铁路直通运输，运价里程分别计算。

第9条  押运人乘车费由发站按国铁的运价里程（含办理直通的铁路局临管线和工程临管线）计算，通过合资、地方铁路的将其通过的合资、地方铁路运价里程合并计入，在合资、地方铁路到发的计算到合资、地方铁路的分界站。

D型长大货物车使用费、铁路集装箱使用费、货车篷布使用费按发站至到站的运价里程（含与国铁办理直通运输的合资、地方铁路的运价里程）计算核收。

第10条  货物运费按照承运货物当日实行的运价率计算。杂费按照发生当日实行的费率核收。

一批或一项货物，运价率适用两种以上减成率计算运费时，只适用其中较大的一种减成率；适用两种以上加成率时，应将不同的加成率相加之和作为适用的加成率；同时适用加成率和减成率时，应以加成率和减成率相抵后的差额作为适用的加（减）成率。
每项运费、杂费的尾数不足1角时要四舍五入处理。

各项杂费凡不满一个计算单位，均按一个计算单位计算（另定者除外）。

零担货物的起码运费每批2.00元。
第三章  货物运费

第一节  整车货物运费

第11条  整车货物除下列情况外，均按货车标记载重量（简称标重，以下同。标重尾数不足1吨时四舍五入）计费。货物重量超过标重时，按货物重量计费。

1．使用矿石车、平车、砂石车，经铁路局批准装运“铁路货物运输品名分类与代码表”“01”、“0310”、“04”、“06”、“081”和“14”类货物按40吨计费，超过时按货物重量计费。
2.表1所列货车装运货物时，计费重量按表中规定计算，货物重量超过规定计费重量的，按货物重量计费。

3.使用自备冷板冷藏车装运货物时按50吨计费；使用自备机械冷藏车装运货物时按60吨计费；使用标重不足30吨的家畜车,计费重量按30吨计算;使用标重低于50吨、车辆换长小于1.5的自备罐车装运货物时按50吨计费(表1中明定的车种车型按第2项办理)。

4.始发、中途均不加冰运输的加冰冷藏车和代替其他货车装运非易腐货物的铁路冷藏车，均按冷藏车标重计费。

5.车辆换长超过1.5的货车(D型长大货车除外)本条未明定计费重量的,按其超过部分以每米(不足1米的部分不计)折合5吨与60吨相加之和计费。

6.米、准轨间换装运输的货物，均按发站的原计费重量计费。
整车货物规定计费重量表                                    表1

	车    种    车   型
	计  费  重  量（吨）

	B6  B6N  B6A  B7

（加冰冷藏车）
	38

	BSY

（冷板冷藏车）
	40

	B18

（机械冷藏车）
	32

	B19

（机械冷藏车）
	38

	B20  B21

（机械冷藏车）
	42

	B 10  B10A  B10B

（机械冷藏车）
	44

	B 22 B 23

(机械冷藏车)
	48

	B15E

(冷藏车改造车)
	56

	SQ1
(小汽车专用平车)
	85

	QD3
(凹底平车)
	70

	GY95S  GY95  GH40  GY40  GY95/22   GY95/22

(石油液化汽罐车)
	65

	GY 100S    GY100 

GY 100-I    GY100-II
(石油液化汽罐车)
	70


第12条  承运人提供的D型长大货物车的车辆标重大于托运人要求的货车吨位时，经中铁特货公司批准可根据实际使用车辆的标重减少计费重量，但减吨量最多不得超过60吨。
第13条  按一批办理的整车货物，运价率不同时，按其中高的运价率计费。

第14条  运输超限货物，发站应将超限货物的等级在货物运单内注明，按下列规定计费：

1．一级超限货物：按运价率加50％；

2．二级超限货物：按运价率加100％；

3. 超级超限货物：按运价率加150％。

对安装超限货物检查架的车辆、不另收运费。
第15条  需要限速运行（不包括仅通过桥梁、隧道、出入站线限速运行）的货物，按运价率加150％计费。
需要限速运行的超限货物，只核收本条规定的加成运费，不另核收超限货物加成运费。
第16条  运输危险货物，根据危险货物的性质、等级按下列规定计费：

1、一级毒性物质（剧毒品）按运价率加100%；

2、爆炸品、易燃气体、非易燃无毒气体、毒性气体，一级易燃液体（代码表02石油类除外）、一级易燃固体、一级自燃物品、一级遇水易燃物品、一级氧化性物质、有机过氧化物、二级毒性物质（有毒品）、感染性物品、放射性物品按运价率加50%。
第17条  超长、超限货物使用游车时，游车运费按主车货物的运价率和游车标重计费。利用游车装运货物，所装货物运价率高于主车货物时，按所装货物的运价率核收游车运费。

运输超限货物或需要限速运行的货物使用游车时，游车运费不加成。

两批货物共同使用游车时，游车运费各按主车货物的运价率及游车标重的1/2计费。

D型长大货物车运输货物需用隔离车时，隔离车不另核收运费。隔离车加装货物时，按所加装货物适用的运价率核收运费。

自轮运转的轨道机械，以自备货车或租用铁路货车作游车时，按整车7号运价率核收游车运费；以铁路货车作游车时，按整车6号运价率和游车标重核收游车运费。

第18条  站界内搬运的货物，按实际运输里程和该货物适用的运价率计算运费，不另收取送车费。（不足1公里的尾数进整为1公里）
第19条  途中装卸货物，不论托运人、收货人要求在途中装卸地点的前方或后方货运站办理托运或领取手续，途中装车按后方货运站计算运价里程；途中卸车按前方货运站计算运价里程，不另收取送车费。

第20条  整车分卸的货物，按照发站至最终到站的运价里程计算全车运费和押运人乘车费；途中每分卸一次，另行核收分卸作业费80元（不包括卸车费）。
第二节  零担货物和集装箱货物运费

第21条  零担货物按货物重量或货物体积折合重量择大计算运费，即每立方米重量不足500千克的轻浮货物，按每1立方米折合重量500千克计算，但下列货物除外：

1．本规则有规定计费重量的货物（指裸装货物）按规定计费重量计费；

2．“铁路货物运输品名分类与代码表”列“童车”、“室内健身车”、“209其他鲜活货物”、“9914搬家货物、行李”、“9960特定集装化运输用具”等裸装运输时按货物重量计费。

零担货物规定计费重量表            表2
	顺 号
	货物名称
	计费
单位
	规定计
费重量
（千克）

	1
	组成的摩托车：

双轮；

三轮（包括正、侧带斗的，不包括三轮汽车）
	每辆

每辆
	750

1，500

	2
	组成的机动车辆、拖斗车（单轴的拖斗车除外）；
车身长度不满3米；
车身长度3米以上，不满5米；
车身长度5米以上，不满7米；
车身长度7米以上
	每辆

每辆

每辆

每辆
	4，500

15，000

20，000

25，000

	3
	组成的自行车
	每辆
	100

	4
	轮椅、折叠式疗养车
	每（辆）件
	60

	5
	牛、马、骡、驴、骆驼
	每头
	500

	6
	未装容器的猪、羊、狗
	每头
	100

	7
	灵柩、尸体
	每具（个）
	1000


第22条  集装箱货物的运费按照使用的箱数和“铁路货物运价率表”中规定的集装箱运价率计算。
罐式集装箱、其他铁路专用集装箱按“铁路货物运价率表”中规定的运价率分别加30%、20%计算；标记总重为30.480吨的通用20英尺集装箱按“铁路货物运价率表”中规定的运价率加20%计算，按规定对集装箱总重限制在24吨以下的除外。

装运一级毒性物质（剧毒品）的集装箱按“铁路货物运价率表”中规定的运价率加100%计算；装运爆炸品、易燃气体、非易燃无毒气体、毒性气体，一级易燃液体（代码表02石油类除外）、一级易燃固体、一级自燃物品、一级遇水易燃物品、一级氧化性物质、有机过氧化物、二级毒性物质（有毒品）、感染性物品、放射性物品的集装箱按“铁路货物运价率表”中规定的运价率加50%计算。

装运危险货物的集装箱按上述两款规定适用两种加成率时，只适用其中较大的一种加成率。

自备集装箱空箱运价率按“铁路货物运价率表”规定重箱运价率的40%计算。

承运人利用自备集装箱回空捎运货物，按集装箱适用的运价率计费，在货物运单铁路记载事项栏内注明，免收回空运费。

第23条  运价率不同的货物在一个包装内或按总重量托运时，按该批或该项货物中高的运价率计费。

在货物运单内分项填记重量的货物，应分项计费，但运价率相同时，应合并计算。
第三节  托运人自备或租用铁路机车车辆运输货物的运费
第24条  托运人自备货车或租用铁路货车（不论空重）用自备机车或租用铁路机车牵引时，按照全部列车（包括机车、守车）的轴数与整车7号运价率计费。

托运人自备货车或租用铁路货车装运货物用铁路机车牵引，或铁路货车装运货物用该托运人机车牵引运输时，按所装货物运价率减20％计费。
托运人的自备货车或租用铁路货车空车挂运时，按7号运价率计费。

第25条  自备或租用铁路的客车、餐车、行李车、邮政车、专用工作车挂运于货物列车时，空车按7号运价率加100％计费；装运货物时按其适用的运价率加100%和标重计费。但换长1．5以下的专用工作车不装货物时不加成。

随车人员按押运人乘车费收费。
第四节  货物快运费、冷藏车运费
第26条  货物快运费，按“铁路货物运价率表”规定的该批货物适用运价率的30％计算核收。

第27条  使用铁路加冰、机械冷藏车运输的货物按“铁路货物运价率表”中规定的冷藏车运价率计费。使用铁路冷板冷藏车运输的货物按加冰冷藏车运价率加20%计费。
使用铁路机械冷藏车运输，要求途中保持温度-12℃（不含）以下的货物，按机械冷藏车运价率加20%计算。             
加冰冷藏车始发或途中不加冰运输的，仍按冷藏车运价率计费。
自备冷藏车，隔热车（即无冷源车）和代替其它货车装运非易腐货物的铁路冷藏车，均按所装货物适用的运价率计费。
第五节  自备货车装备物品及集装用具的回送费
第28条  托运人自备的货车装备物品（禽畜架、篷布支架、饲养用具、防寒棉被、粮谷挡板）、支柱等加固材料和运输长大货物用的货物转向架、活动式滑枕或滑台、货物支架、座架及车钩缓冲停止器，凭收货人提出的特价运输证明书回送时，不核收运费。

第29条  托运人自备的可折叠（拆解）的专用集装箱、集装笼、托盘、网络、货车篷布，装运卷钢、带钢、钢丝绳的座架、玻璃集装架和爆炸品保险箱及货车围挡用具，凭收货人提出的特价运输证明书回送时，整车按2号、零担按22号运价率计费。
第四章  杂费
第一节  货运营运杂费

第30条  铁路货物运输营运中的杂费按实际发生的项目和表3“铁路货运营运杂费费率表”的规定核收。
第31条  在温季和热季（按装车时外温确定）使用机械冷藏车装运需要途中制冷运输的未冷却的瓜果、蔬菜，按货物重量核收冷却费。

加冰冷藏车始发所需的冰、盐由托运人准备。如托运人要求承运人供应，承运人则按实际发生的费用核收。

第32条  应托运人要求，铁路冷藏车在其他站加冰、盐后送至发站装货时，由发站或加冰站按7号运价率与自加冰站至发站间里程核收货车回送费。

第33条  使用铁路D型长大货物车装运货物时，除核收运费外，并核收下列费用：

1．按确定的计费重量、运价里程，核收D型长大货物车使用费。

2．按货车轴数，核收长大货物车回送费，托运人取消托运时，仍核收此项费用。

第34条  用铁路机车往专用线、货物支线（包括站外出岔）或专用铁路的站外交接地点调送车辆时，核收取送车费。计算取送车费的里程，应自车站中心线起算，到交接地点或专用线最长线路终端止，里程往返合计（不足1公里的尾数进整为1公里），取车不另收费。

向专用线取送车，由于货物性质特殊或设备条件等原因，托运人、收货人要求加挂隔离车时，隔离车按需要使用的车数核收取送车费。

托运人或收货人使用铁路机车进行取送车辆以外的其他作业时，另核收机车作业费。

第35条  派有押运人押运的货物，核收押运人乘车费。

第36条  使用铁路货车篷布苫盖货车时，向托运人核收货车篷布使用费。

第37条  使用铁路集装箱装运货物，向托运人核收集装箱使用费。使用铁路危险品专用集装箱装运货物时，集装箱使用费加20%核收。

托运人自备集装箱在铁路上运输货物或回空时，按箱向承运人缴纳自备箱管理费。

第38条  整车、零担、集装箱货物装卸费以及准、米轨间整车货物直通运输换装费，按《铁路货物装卸作业计费办法》的规定计费。

整车、零担货物和不按一口价办理的集装箱，装费由发站向托运人核收，卸费由到站向收货人核收，按一口价办理的集装箱货物，发站和到站的装卸费均由发站向托运人一次核收；准、米间整车货物直通运输的换装费，从米轨发运的由发站向托运人核收，从准轨发运的由到站向收货人核收。
第39条 货物保价费，按货物保价金额和规定的费率计算

铁路货运营运杂费费率表             表3
	顺号
	项    目
	单   位
	费  率

	1
	表
格

材

料

费
	运  单
	普通货物
	元/张
	0．10

	
	
	
	国际联运货物
	元/张
	0．20

	
	
	货  签
	纸  制
	元/个
	0．10

	
	
	
	其他材料制
	元/个
	0．2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元/个
	0．20

	
	
	物品清单
	元/张
	0．10

	
	
	施封锁材料费            （承运人装车、箱的除外）
	元/个
	1．50

	2
	冷却费
	元/吨
	20．00

	3
	D型

长大
货物
车使
用费

	标重不足180吨
	不超重
	元/吨公里
	0．25

	
	
	
	一级超重
	元/吨公里
	0．30

	
	
	
	二级超重
	元/吨公里
	0．35

	
	
	标重180吨以上
	不超重
	元/吨公里
	0．30

	
	
	
	一级超重
	元/吨公里
	0．35

	
	
	
	二级超重
	元/吨公里
	0．40

	
	
	
	超级超重
	元/吨公里
	0．60

	4
	D型长大货物车空车回送费
	元/轴
	300．00

	5
	整车取送车费
	元/车公里
	9．00

	
	集装箱取送车费
	40英尺
	元/箱公里
	9. 00

	
	
	20英尺
	元/箱公里
	4. 50

	6
	机车作业费
	元/半小时
	90．00

	7
	押运人乘车费
	元/人百公里
	3．00

	8
	货车篷布
使用费
	D型篷布
	500公里以内
	元/张
	120．00

	
	
	
	501公里以上
	元/张
	168．00

	
	
	其他篷布
	500公里以内
	元/张
	60．00

	
	
	
	501公里以上
	元/张
	84．00

	9
	集
装
箱

使
用
费
	1吨箱
	500公里以内
	元/箱
	6. 50

	
	
	
	501～2000公里每增加100公里加收
	元/箱
	0．52

	
	
	
	2001～3000公里每增加100公里加收
	元/箱
	0．26

	
	
	
	3001公里以上计收

	元/箱
	16. 90

	
	
	20
英尺
箱
	500公里以内
	元/箱
	130．00

	
	
	
	501～2000公里每增加100公里加收
	元/箱
	13．00

	
	
	
	2001～3000公里每增加100公里加收
	元/箱
	6．50

	
	
	
	3001公里以上计收
	元/箱
	390．00

	
	
	40
英
尺
箱
	500公里以内
	元/箱
	260．00

	
	
	
	501～2000公里每增加100公里加收
	元/箱
	26．00

	
	
	
	2001～3000公里每增加100公里加收
	元/箱
	13．00

	
	
	
	3001公里以上计收
	元/箱
	780．00

	
	
	铁路拼箱（一箱多批）
	元/每10千克
	0．20

	11
	货物装卸
作业费
	按铁道部《铁路货物装卸作业计费办法》的规定核收

	12
	货物保价费
	按铁道部《关于修订货物保价费率的通知》的规定核收


第二节  延期使用运输设备、违约及委托服务费用

第40条  延期使用铁路运输设备或违约以及委托铁路提供服务发生的杂费，按实际发生的项目和表4“延期使用运输设备、违约及委托服务杂费费率表”的规定核收。

零担货物暂存费按计费重量计算。
第41条  由托运人确定重量的货物，经承运人复查重量超过时，核收货物过秤费。

第42条  危险货物和易燃货物的暂存费率按表4规定的费率加100%计算。

货物暂存费在应收该费时间段的前三日，按规定的费率计费，自第四日起，允许铁路局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适当上浮，上浮幅度最大不得超过规定费率的300%并报铁道部备案。

第43条  在专用线（含铁路的段管线、厂管线）、专用铁路内装卸及其他按规定由托运人、收货人自行装卸的铁路货车（D型长大货物车除外），按《货车使用费核收暂行办法》的规定核收货车使用费。

第44条  由托运人、收货人自行装卸的长大货物车，自调到装卸地点（或交接地点）之日起的第四日起，到装卸完了（或交接地点交接完毕）之日止，按日（不足一日按一日）核收D型长大货物车延期使用费。

第45条  使用铁路货车篷布超过规定使用期限的，核收货车篷布延期使用费。
使用铁路集装箱超过规定期限的，核收集装箱延期使用费。

第46条 冷藏车送到装车站后，托运人取消托运，应核收空车回送费。已经预冷的机械冷藏车，还应核收一日的制冷费。

由于托运人（收货人）的责任，机械冷藏车超过规定的装（卸）车时间，在此期间需要制冷时，除核收货车使用费外，还应按日（不足12小时按半日）核收制冷费。

第47条  托运人或收货人要求变更到站、变更收货人或发送前取消托运，由受理变更站核收货物运输变更手续费。
发送前取消托运，发站退还全部运费（含电气化附加费、京九分流运输和铁路建设基金等）和按里程计算的杂费，如货物运费低于变更手续时，免收变更手续费，但不退还运费。

货物发送后，托运人或收货人要求变更到站时，运费与押运人乘车费应按发站至处理站，处理站至新到站分别计算，由新到站向收货人清算，处理站应将变更事项记入货票内。

由于处理变更所发生的杂费，应按实际发生分别核收。

对已承运的货物，因自然灾害发生运输阻碍变更到站时，免收变更手续费，运费按发站至处理站与处理站至新到站的实际经由里程合并通算。如至新到站经由发站至处理站的原经路时，计算时应扣除原经路的回程里程。杂费按实际发生核收。

第48条  承运后发现托运人匿报、错报货物品名填写运单，致使货物运费减收或危险货物匿报、错报货物品名按一般货物运输时，按批核收全程正当运费二倍的违约金，不另补收运费差额。

承运后发现整车货物超过计费重量但未超过货车规定容许载重量时，到站对超过部分按该批货物适用的运价率补收全程正当运费；发现整车货物重量超过货车规定的容许载重量时，除补收全程正当运费的差额外，另对超过货车规定的容许载重量的部分，核收其运费额五倍的违约金。专用线的自装整零货车少报货物重量时，除补收全程正当运费的差额外，另核收该差额五倍的违约金。

到站发现零担货物的实际重量超过发站确定的计费重量时，对超过部分应按该批货物适用的运价率补收全程正当运费的差额。

集装箱货物超过集装箱标记总重量，对其超过部分：1吨箱每10千克； 10吨箱、20英尺箱、40英尺箱每100千克均按该箱型运价率的5%核收违约金。

第49条  运杂费迟交金，从应收该项运杂费之次日起至付款日止，每迟延一日，按运杂费（包括垫付款）迟交总额的3‰核收。

第50条  整车货物托运人在货场内自装或收货人自带装卸人员提货，未及时将货位清扫干净的，向托运人或收货人核收货位清扫费。

卸后需由承运人洗刷除污的整车货物，按零担办理的牛、马、骡、驴、骆驼等，均由到站向收货人核收货车洗刷除污费。

收货人自行掏箱，未清扫干净的，向收货人按箱核收集装箱清扫费。
货位清扫、货车洗刷除污费用，允许铁路局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适当提高，但最高不得超过规定费率的一倍，并报铁道部备案。

延期使用运输设备、违约及委托服务杂费费率表         表4
	顺号
	项  目
	单  位
	费  率

	1
	过

秤

费
	整车轨道衡
	元／车
	30．00

	
	
	整车普通磅秤
	元／吨
	1．50

	
	
	零担
	元／百千克
	0．40

	
	
	1吨箱
	元／箱
	1．50

	
	
	10吨箱
	元／箱
	15．00

	
	
	20英尺箱
	元／箱
	30．00

	
	
	40英尺箱
	元／箱
	60．00

	2
	货

物

暂

存

费
	整车货物
	元/车日
	30．00

	
	
	零担货物
	元/批百千克日
	0．30

	
	
	1吨箱
	元/箱日
	1．50

	
	
	10吨箱
	元/箱日
	7．50

	
	
	20英尺箱
	元/箱日
	15．00

	
	
	40英尺箱
	元/箱日
	30．00

	3
	专用线、专用铁路货车使用费
	按照铁道部《货车使用费核收办法》的规定核收

	4
	D型长大货物车延期使用费
	元／吨日
	4．00

	5
	货车篷布延期使用费
	元／张日
	20．00

	6
	集装箱延期使用费
	1吨箱
	元／箱日
	2．00

	
	
	10吨箱
	元／箱日
	20．00

	
	
	20英尺箱
	元／箱日
	40．00

	
	
	40英尺箱
	元／箱日
	80．00

	7
	冷藏车（取消托运时）空车回送费
	元／车
	150．00

	8
	机械冷藏车制冷费
	单节型
	元/车日
	200．00

	
	
	5辆型
	元／车组日
	600．00

	
	
	9辆型
	元／车组日
	960．00

	9
	货物运输变更手续费
	变更到站、变更收货人
	整车货物和20、40英尺集装箱
	元／批
	300．00

	
	
	
	零担货物和其他集装箱货物
	元／批
	20．00

	
	
	发送前取消托运
	整车货物和20、40英尺集装箱
	元／批
	100．00

	
	
	
	零担货物和其他集装箱货物
	元／批
	10．00

	10
	清
扫
除
污
费
	货位
清扫
	蔬菜、瓜果、牲畜
	元／车
	10．00

	
	
	
	散堆装货物
	元／车
	2．00

	
	
	集装箱清扫
	1吨箱
	元／箱
	0．20

	
	
	
	10吨箱
	元／箱
	1．50

	
	
	
	20英尺箱
	元／箱
	2．50

	
	
	
	40英尺箱
	元／箱
	5．00

	
	
	货车清扫
	元／车
	5．00

	
	
	货车洗刷除污
	整车
货物
	毒害品
	元／车
	100．00

	
	
	
	
	其他
	元／车
	60．00

	
	
	
	按零担办理的牛、马、骡、驴、骆驼
	元／头
	1．00


第三节  租、占用运输设备费用

第51条  租用或占用铁路运输设备发生的杂费，按实际发生的项目和表5“租、占用运输设备杂费费率表”的规定核收。

第52条  国铁货车进入铁路工程在建线、临管线或地方铁路时，分别向其管理单位核收地方铁路及在建线货车占用费。

第53条  国铁的货车篷布进入未与国铁办理直通运输的合资、地方铁路时，向合资、地方铁路核收合资、地方铁路货车篷布占用费。

第54条  自备车或租用铁路货车由于托运人或收货人的原因在铁路站线或未出租的路产专用线存放，从货车到达的次日起，到调离存放地点之日止，按日（存放时间不足12小时的免收）核收自备或租用货车停放费。

第55条  租用铁路货车或守车，向租用人核收车辆租用费。

车辆租用费按车辆标重（标重不足30吨的家畜车按30吨，机械冷藏车按车组，守车按车）计算。
第56条  船舶停靠在铁路码头装卸货物时，按吨核收铁路码头使用费。

第57条  出租路产专用线时，应自接轨道岔尖端起，按线路总长度向租用人核收路产专用线租用费。

租、占用运输设备杂费费率表       表5
	顺号
	项                  目
	单  位
	费 率

	1
	合资、地方铁路及在建线货车占用费
	冷藏车
	元/车小时
	4.90

	
	
	D型长大货物车
	元/车小时
	8.00

	
	
	其它货车
	元/车小时
	4.40

	2
	合资、地方铁路车篷租占用费
	元/张日
	20.00

	3
	自备车或租用铁路货车停放费
	元/车日
	20.00

	4
	车

辆

租

用

费
	在营业线上
	冰冷车，家畜车
	元/吨日
	4.00

	
	
	
	罐车、散装水泥、粮食专用车
	元/吨日
	3.60

	
	
	
	其它货车（机冷车、D型长大货车除外）
	元/吨日
	3.00

	
	
	在专用线、专用铁路上
	冰冷车，家畜
	元/吨日
	8.00

	
	
	
	罐车，散装水泥、粮食专用车
	元/吨日
	7.20

	
	
	
	其他货车（机冷车、D型长大货物车除外）
	元/吨日
	6.00

	
	
	机械冷藏车
	单节型
	元/车日
	160.00

	
	
	
	5辆型
	元/车组日
	660.00

	
	
	
	9辆型
	元/车组日
	1320.00

	
	
	长大货物车
	标重180吨以上
	元/吨日
	8.60

	
	
	
	标重不足180吨
	元/吨日
	2.40

	
	
	守  车
	元/车日
	60.00

	5
	铁路码头使用费
	元/吨
	0.60

	6
	路产专用线租用费
	元/延米年
	80.00


第五章  国际铁路联运货物进出口货物国内段的运输费用
第58条  进口货物国内段运费、国际铁路联运进出口货物在国境站上发生的杂费和国际铁路联运过境货物在国境站的换装费，均在国境站向收货人（托运人）或其在国境站的代理人核收。

第59条  国际铁路联运货物国内段的运输费用，除本章规定外，均适用本规则一般规定。

出口货物按发站承运当日实行的运价率计算；进口货物按进口国境站在运单上加盖日期戳当日实行的运价率计算。杂费按发生当日实行的费率计算。

进、出口货物的运价里程，应将国境站至国境线的里程计算在内。

进口货物在国境站应收货人的代理人要求，受理货物运输变更时，运费按进口国境线至新到站的里程通算。

按快运办理的进、出口货物，按本规则第26条计费。

第60条  进口整车货物，按下列规定计费重量计费：

1．以一辆车或数辆车接运一批货物以及数辆车套装接运数批货物（包括换装剩余的整车补送货物），按接运车辆标重计费。货物重量超过标重时，按货物重量计费。

2．以一辆车接运数批货物，每批按30吨计费，超过30吨按货物重量计费。

3．原车过轨不换装货物，按车辆标重计费，货物重量超过标重时，按货物重量计费。

4．汽车按接运车辆标重计费。发送路用双层平车装运的小轿车，换轮直达到站时，每车计费重量为90吨。

第61条  出口整车货物在国境站过秤发现超载（即超过国际联运容许的增载5％）时，对卸下超载部分货物，从发站至国境站止的里程，按整车运价率核收运费、卸费和暂存费，并按《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的规定加收上述运费五倍的罚款。

第62条  杂费：
1．国际联运运单（每份五张）以及供托运人报销运费用的补充运行报单均按表3规定的费率核收。

2．进、出口货物在国境站的验关手续费，整车和集装箱每批33元，零担每批16元。

3．进口货物在国境站的换装费，整车普通货物每吨16元，其中炭黑、沥青、焦油及按危险货物运送条件运送的货物每吨32元。普零货物每10千克0．16元，危零货物每10千克0．32元。集装箱按国内标准规定计算。笨重货物的换装费率，整车货物每件重量501～1000千克每吨18元，1001～3000千克每吨22元，3001～5000千克每吨28元，5001～800O千克每吨35元，8001～15000千克每吨42元，15001～20000千克每吨52元，20001～80000千克每吨68元，超过80吨每吨80元；笨重零担货物按上述标准计算；笨重危险货物按上述标准加50％计算。发送路用专用货车装运的小轿车，换装费按每吨24元计算。

换装需要加固时，核收加固材料费，按所用材料成本价加30％计算。

4．进、出口货物声明价格费，按运单记载的声明价格的3‰计算。

5．进、出口货物由于托运人或收货人原因，造成在国境站上发生的整车换装整理费、搬运费、杂作业人工费等按《铁路货物装卸作业计费办法》和铁道部规定的费率核收。

6．进口货物在国境站或中途站办理运输变更时，按本规则第47条规定的费率，以发送路原使用的车辆数核收变更手续费。由于收货人代号改变而变更收货人时，也应核收变更手续费。从朝鲜进口整车煤炭，在国境站办理变更到站，按上述费率减半核收。

7．进、出口货物由于托运人、收货人原因，造成货车在国境站上滞留时，应按货车滞留日数（不包括铁路正常办理手续的时间），从货车到达次日起：不足一日按一日，核收货车滞留费，每车每日12O元。超过5日，从第6日起，每车每日核收滞留费240元。超过10日，从第11日起，每车每日核收滞留费480元。危险货物货车滞留费在上述标准基础上每车每日另加10％。

进、出口货物落地时，货物装卸费和暂存费按本规则第四章“杂费”的规定计费。

8．向朝鲜出口整车散装的煤、石膏、焦炭、矿石、矿粉、熟矾土、黄土、碗土和向越南出口整车散装货物，均在国境站用轨道衡复查重量，核收过秤费。进口所有货物如在国境站过秤复查重量，应记载并核收过秤费。
第六章  铁路非运用车运输费用
第63条  铁路机车、客车、货车、轨道机械和大型养路机械，回送转属、定检、厂修、新车（机械）至配属段、事故大破损车（机械）由事故现场向就近站段回送、救援列车跨局执行任务时，凭铁道部文电或调度命令，发站填写“特殊货车及运送用具回送清单”挂运，不核收运输费用。

事故大破损车、死车装运回送入厂检修，均按规定核收运输费用。

第64条  铁路局运营部门使用的技术鉴定和技术试验用车辆、铁路设施机械修复或事故救援用车辆、流动修理机械用车辆、轨道机械装备及其附属车辆、站段日常运输作业使用车辆和为管内沿线职工文化生活服务用的车辆，在规定的用途和使用范围内使用时，发站填写“特殊货车及运送用具回送清单”（事故救援用车辆和站段日常运输作业使用车辆除外）挂运，不核收运输费用。上述车辆超过规定使用范围（运输区间、有效时间，下同）时，按规定核收运输费用。

铁路局其他用途的路用车，包括防洪备料车、焊轨厂的长钢轨运输车、采石场的砂石车装运货物挂运时，按所装货物适用的运价率核收运输费用，发站未核收的由到站补收。空车在铁路局管内回送时，发站填写“特殊货车及运送用具回送清单”挂运，不核收运输费用。

第65条  铁路施工单位经部批准用于线路施工用途的路用车，按“合资、地方铁路及在建线货车占用费”的规定费率又施工所在局向使用单位核收货车占用费；车辆在规定使用范围内挂运的，比照自备车核收运输费用，自备机车牵引或空车挂运时自轮运转货物计费。改变施工用途或超出规定使用范围装运货物时，按“在专用线、专用铁路上”的货车租用费率，自车辆移交之日起核收车辆租用费。

第七章  附则

第66条  本规则中“以上”、“以下”（除特别说明外）均含本数。

第67条  本规则的解释权属铁道部。

第68条  本规则自2005年4月1日起实行。

附件一  铁路货物运输品名分类与代码表
“铁路货物运输品名分类与代码表”、
《铁路货物运输品名检查表》编制使用说明

一、编制说明
（一）编制原则
1. 以GB7635——87国家标准《全国工农业产品（商品、物资）分类与代码》为基础标准、参照国家统计局颁布的《货物运输量分类目录》，遵循国家分类标准的基本原则、结合铁路运输生产经营和行业管理的需要。
2. 以货物的自然属性、生产特征为主要分类标志，个别按用途归类。同时考虑货物的国民经济意义、运量大小、运送条件的运价的要求。

3. 适当照顾当前管理水平地、兼顾历史资料的衔执着与可比性以及运价现状的改革的需要、并留有扩展余地。

4. 与国家标准的相关标准兼容

（二）结构与编码
“铁路货物运输出品名分类与代码表”（以下简称分类与代码表）横向结构由代码、货物品类、运价号和说明四总分给成。
《铁路货物运输品检查表》（以下简称检查表）横向结构由代码、拼音码、品名、整车运价号、零担运价号五部分组成。

货物品类分大类、中类、小类和细目四个层次。大类、中类为运价、运输统计、计划、财务等使用的统一的货物品类名称。小类是判定运价号、建设基金号和保价费率号的依据。细目即品名，由部统一颁发，并以货物运输品名检查表形式对外公布。其中大、中、小类在分类与代码表中列示，细目在检查表中列示。

代码采用7位数字码，相应分四个层次，由高位到低位，第一、二两位为大类码，第三位为中类码，第四位为小类码，第五、六、七位为品名码。分类与代码表中只列示前四位。

在第一、二、三层次一般都设有收容类目，大类收容类目为“其它货物”用代码99表示，中、小类的收容类目“其他ⅹⅹ”用末位为9的代码表示。

如果下一层次的类目不再细分时、在其代码后面补0。

各层次均留有适当空码，以备补充、调整。

同一小类内品名按品名的汉语拼音字头顺序编码。

“说明”栏是对各该品类的内容、特征、相互交叉事项和计费规定的必要提示和解释。

（三）货物名称与拼音码

1. 列入检查表的货物名称即细目，也称品名，采用通用、标准名称，包括具体名称和概括名称，除明定者外，一般不分形态、品种、商标、产地、规格、型号、用途、新与旧、完好与废次、天然与人造。一种货物有多种名称时，一般只列一个。使用广泛的货物别名、俗名或地方名称，在便查表中也列出。概括名称可分自然属性的概括名称、用途的概括名称、制材和加工工艺的概括名称。一种货物只适用一种概括名称。

动植物及其制品的形态或加工工艺属性的识别用语，作以下规定：

（1）蔬菜类：鲜蔬菜除个别以外，均不加泣“鲜”字样，如茄子；干蔬菜均加“干”字样，如茄干。
(2)豆类：既作粮食又可作菜用的豆类，在品名之前或后加“鲜”字样者，列属鲜蔬菜，如鲜黄豆、蚕豆（鲜）；不加“鲜”字样者列属粮食，如黄豆、蚕豆。
(3)瓜果类：鲜瓜果除个别外，均不加“鲜”字样，如荔枝、哈密瓜；干果一般均加“干”字样，如荔枝干、哈密瓜干。
(4)子实、子仁、瓜子类：生子实、生子仁、生瓜子在品名后加注“生”字样，如粟子（生）、花生仁（生），瓜子（生）、松子（生）；其加工品则在品名前或后注工艺特征，如炒花生、五香瓜子，松子（熟）。
(5)鱼、肉、蛋类：鲜冻的均加“鲜”或“冻”字样，如冻鱼、冻肉，鲜蛋；其加工品则加注工艺特征，如干鱼、腊肉、咸蛋。
(6)动物类：不加“死”、“鲜”、“冻”字样的均指活动物。

2．拼音码最多只取到5位（包括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拼音码一般由品名每字汉语拼音的首音组成。有的品名带有括号说明，其拼音码包括括号内首字汉语拼音首音或第一位阿拉伯数字，如氨水（化肥）的拼音为ASH，机动车（3——4米）的拼音码为JDC3，（异）丁烷的拼音码为YDW。有的品名带阿拉伯数字，其拼音包括阿拉伯数字，如：1.3.5—三硝基苯的拼音码为135SX，氟利昂.11的拼音码为FLA11。有的品名带英文字母，其拼音码包括英文字母，如：X射线探伤器的拼音码为XSXTS，F——12气体的拼音码为F12QT。

二、使用说明

分类与代码表是全国营业铁路货物运输、运输计划、运营管理信息系统、运输统计、运输收入、成本核算，以及其他与货运有关的业务中统一使用的分类与代码。分类与代码表和检查表作为《铁路货物运价规则》的附件，是判定货物品类代码、计算货物运输费用的依据之一。

（一）货物品类代码和运价号的判定

1. 先查检查表。使用该表时首先从品名首字汉语拼音索引表或品名首字笔画索引表中，查出该品名在检查表中的页数，再根据检查表查出该品名的拼音码、代码和运价号。
2. 检查表中有具体名称时，按具体名称判定代码和运价号。不属该具体名称的不能比照。但由于货物的别名、俗名、地方名称等不同，而实际属于该具体名称的，仍按该具体名称适用类别和运价号。

3. 检查表中无该具体名称时，则按分类与代码表中概括名称判定类别和运价号。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1）适用制材或加工工艺概括名称的，除明定者外，均不分用途。如货物具有两种以上制材时，则按其主要制材判定类别和运价号。
（2）适用用途概括名称时，除明定者外，均不分制材。如货物具有多种用途时，按托运人在运单上声明的用途和铁路有关规定，判定类别和运价号。
（3）适用自然属性概括名称的，除明定者外，均不分用途、制材、形态、品种。

4. 半成品除明定者外，均按制成品适用类别和运价号。

5. 在分类表和检查表中既无货物的具体名称，又无概括名称时，按小类——中类——大类的顺序逐层次判定其归属的收容类目。各类均不能归属的货物，则列入总收容类目——9990未列名的其他货物。对于检查表未列的品名，当确定了该品名归属品类后，在品名代码栏填记该小类的收容品名（末3位为999），在货物名称栏填记货物实际品名，对于这些品名字典中未列的品名，铁路局须将其货物名称、制作材料、用途、形态、价格、批量、运量及其他有关参考资料报铁道部，由铁道部定期整理，统一核定的补充品名字典。

（二）运单的货票的填写

1. 运单、货标的货物运输单上的货物名称，应使用分类与代码表和检查表上规定的名称。如无该具体名称时，应用括弧在该具体名称后加注注明相应的概括名称，如扑尔敏（西药）。

2. 不论整车、零担或集装箱运输，同种货物一律使用一品名代码。

3. 国际联运运单中代码填写入第三栏（类项号码栏）。
铁路货物运输品名分类与代码表
目     录
01  煤
011   原煤

012   洗精煤

013   块煤

014   洗、选煤

015   水煤浆 

019   其他煤

02  石油

021   原油 

022   汽油 

023   煤油 

024   柴油 

025   重油

026   润滑油、脂

029   其他成品油 

03  焦炭
031   焦炭

032   沥青焦、石油焦 

04  金属矿石
041   铁矿石 

042   放射性矿石 

049   其他金属矿石

05  钢铁及有色金属
051   生铁

052   钢锭、钢坯

053   钢材

054   钢轨及其配件

055   铁合金及其他钢铁

056   有色金属及其合金

057   有色金属及其合金的加工材、粉

06  非金属矿石
061   硫铁矿

062   石灰石

063   铝矾土

064   石膏

069   其他非金属矿石

07  磷矿石
070   磷矿石

08  矿物性建筑材料
081   土、砂、石、石灰

082   砖、瓦、砌块

083   水泥制品

084   玻璃

085   玻璃纤维及其制品

089   其他矿物性建筑材料

09  水泥
091   水泥

092   水泥熟料

10  木材
101   原木

102   锯材
103   木片

104   人造板材

11  粮食
111   稻谷

l12   小麦

113   大米 

114   小麦粉

115   玉米

116   大豆

117   马铃薯

119   其他粮食

12  棉花
121   籽棉

122   皮棉

129   其他棉花

13  化肥及农药
131   化学肥料

132   农药

14  盐
141   食用盐

142   非食用盐

15  化工品
151   无机酸

152   无机碱及氢氧化物

153   醇、醛类有机化工原料

154   橡胶及其制品

155   树脂、塑料及其制品

156   油漆、涂料、颜料、染料

157   爆炸品、放射性物品、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

159   其他化工品

16  金属制品
161   金属结构及其构件

162   金属工具、模具

163   铝制器皿、搪瓷制品

169   其他金属制品

17  工业机械
171   普通机械设备

172   运输工具

173   仪器、仪表、量具

18  电子、电气机械
181   电力、通信、广播电视设备

182   日用电器 

183   电于计算机及其外部设备 

189   其他电子、电气机械及器材

19  农业机具
191   特定农业机械

192   特定农业器具

199   其他农业机具

20  鲜活货物
201   活动物

202   鲜冻肉及其部分品

203   鲜冻水产品

204   鲜冻蛋、奶

205   鲜蔬菜

206   鲜瓜果

209   其他鲜活货物

21  农副产品
211   竹、藤、棕、草、其他植物及其纤维

212   竹、藤、棕、草及其他植物纤维制品

213   木材加工、副产品 

214   油料、糖料

215   烟草

219   其他农副产品

22  饮食品及烟草制品
221   食糖

222   食品

223   饮料 

224   烟草制品

23  纺织品、皮革、毛皮及其制品
231   丝、毛、化学纤维、纱、线

232   纺织品、针织品

233   鞋、帽、服装及其他编织、缝纫品

234   皮革、毛皮及其制品

24  纸及文教用品
241   纸浆

242   纸及纸制品

243   印刷品

249   其他文教用品

25  医药品 
251   中药材 

252   中成药、西药及其他医药品

99  其他货物
991   家具、搬家货物、行李、日用杂品

992   动植物油脂、冰、水

993   动植物残余物、饲料

994   浆粕、废碎物品

995   工艺品、展览品

996   特定集装化运输用具

997   特定货物

999   以上各类未包括的货物
铁路货物运输品名分类与代码表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
车
	零
担
	

	01
01

01

01

01

01

01
	1
	0
	煤

原煤
	4
	21
	含未经入洗、筛选的无烟煤、炼焦烟煤、一般烟煤、褐煤

	
	2
	0
	洗精煤
	5
	21
	含冶炼用炼焦精煤及其他洗精煤

	
	3
	0
	块煤
	4
	21
	含各种粒度的洗块煤和筛选块煤

	
	4
	0
	洗、选煤


	4
	21
	指洗精煤、洗块煤以外的其他洗煤（含洗混煤、洗中煤、洗末煤、洗粉煤、洗原煤、煤泥），及筛选块煤以外的其他筛选煤（含筛选混煤、筛选末煤、筛选粉煤）

	
	5
	0
	水煤浆
	4
	21
	

	
	9
	0
	其他煤
	4
	21
	含煤粉、煤球、煤砖、煤饼、蜂窝煤等煤制品，泥炭、风化煤及其他煤。不含煤矸石（列入0897）

	02

02

02

02

02
	1
	0
	石油

原油
	7
	22
	含天然原油、页岩原油、煤炼原油

	
	2
	0
	汽油
	7
	22
	含各种用途的汽油

	
	3
	0
	煤油
	7
	22
	含灯用煤油、喷气燃料及其他煤油

	
	4
	0
	柴油
	7
	22
	含轻柴油、重柴油及其他柴油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车
	零担
	

	02

02

02
	5
	0
	重油
	6
	22
	

	
	6
	0
	润滑油、脂
	6
	22
	含机械油、车轴油、齿轮油、轴承油、压缩机油、内燃机油、液压油、刹车油、电器绝缘用油，防护、防蚀用油、电缆油、热处理油等各种用途的润滑油；机械用脂、铁道润滑脂、合成润滑脂、仪器仪表脂、防锈脂等各种用途的润滑脂。

	
	9
	0
	其他成品油
	6
	22
	含本类0220～0260以外的其他石油加工油，如燃料油、溶剂油、标准油、白色油、原料油、渣油等。不含沥青、沥青油（列入1591），以及石蜡、地蜡、凡士林（列入1595）、液化石油气（列入1570）等固体和气体的石油副产品。

	03
03
	1
	0
	焦炭
焦炭
	5
	21
	指煤制焦炭，含机焦、型焦、土窑焦、半焦、天然焦、焦粒、焦末、焦粉

	
	2
	0
	沥青焦、石油焦
	5
	22
	指用煤沥青或石油沥青炼制的焦炭

	04
04

04

04


	1
	0
	金属矿石

铁矿石
	3
	21
	含原矿和筛分加工后的矿石、矿砂、矿粉、精矿
含铁矿石的原矿、成品矿，铁精矿、烧结铁矿、球团铁矿、其他人造富铁矿及再冶炼用的钢铁渣

	
	2
	0
	放射性矿石
	4
	22
	含独居石、锆英石、铀品石等放射性的矿石、矿砂、矿粉、矿渣

	
	9
	0
	其他金属矿石
	3
	21
	含锰矿石的原矿、成品矿，锰精矿、富锰矿、富锰渣，天然和人造锰粉。含铬矿石、有色金属矿石、稀土金属矿石的原矿、成品矿、精矿、矿粉。含再冶炼用的有色金属的渣、灰，如铅锌炉渣、钒渣、高钛渣等。

	05

05

05
	1
	0
	钢铁及有色金属

生铁
	4
	21
	含炼钢生铁、铸造生铁、含钒生铁

	
	2
	0
	钢锭、钢坯
	5
	21
	含普通钢、优质钢、合金钢的锭和坯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车
	零担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3
	0
	　钢材
	5
	21
	含普通钢、优质钢、合金钢的各种型材（如角钢，槽钢、工字钢、异形钢等），线材（含盘条、钢筋等）。板材（含各种厚度的钢板和镀层钢板，如厚钢板、薄钢板、波纹薄钢板、镀锡薄钢板、塑料复合钢板等），钢管（含无缝钢管、焊接钢管），硅（矽）钢片、钢带、钢球料及其他钢材

	
	4
4

4
	1
	钢轨及其配件
钢轨
	5
	21
	含各种轨型的铁道用钢轨、轨排、工业用轨、导电轨、起重机用轨及废钢轨

	
	
	2
	钢轨配件
	5
	21
	含鱼尾板、垫板等各种材质的钢轨配件及道钉。不含转辙器（列入1899）

	
	5

5

5

5
	1
	铁合金及其他钢铁
铁合金
	5
	21
	含普通铁合金（如碳素锰铁、硅铁、锰硅合金等）及特殊铁合金（如钨铁、钛铁、硼铁、硅铬合金、金属锰、电解锰、金属铬、电解铬、锆铝合金、稀土铁合金等）

	
	
	2
	废钢铁
	5
	21
	

	
	
	9
	其他杂项钢铁
	5
	21
	含钢铁边角料、钢屑、钢砂、铁砂、铁粉、吸铁石等

	05

05
	6

6
	1
	有色金属及其合金

有色金属及其合金的锭
	5
	21
	含铜、铅、锌、镍、锡、锑、铝、钨、钼、金属镧、金属铈、高纯铜、高纯锡、铝合金、锌铝合金、钨钴硬质合金、铍铜合金等有色金属及其合金的锭、条，不含焊锡（列入1699），放射性金属如钋、镭、铀等（列入1570）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车
	零担
	

	05

05

05

05

05

05

05
	6
	2
	氧化铝。氢氧化铝。镁砂
	4
	22
	氧化铝又称铝氧。氢氧化铝又称铝氢。镁砂含电熔镁砂，镁矿砂列入0699

	
	7

7

7

7

7

7
	1
	有色金属及其合金的加工材、粉有色金属及其合金的加工材
	5
	21
	含铜、铝、铝合金、锌、锌合金、镍、镍合金、锡、锑、铅、钨、钼等有色金属及其合金的板材、带材、箔材、管材、棒材、型材、线材、丝材及其他加工材。不含导电铜线、铝线（列入1893）

	
	
	2
	有色金属粉
	5
	22
	含铜粉、铝粉、镍粉、铅粉、镁粉、钛粉、铝镁合金粉和其他有色金属的加工粉，以及废有色金属粉

	
	
	3
	半导体材料
	5
	22
	含锗、单晶锗、锗片、硅、硅粉、单晶硅、多晶硅、硅外延片、砷化镓单晶、砷化镓外延片、磷化镓外延片等。不含晶体管等半导体元、器件（列入1899）

	
	
	4
	石油套管、油管
	5
	21
	

	
	
	9
	其他有色金属
	5
	21
	含有色金属及其合金的边角料、屑、废料等。不含废有色金属粉（列入0572）

	06

06

06
06
	1
	0
	非金属矿石

硫铁矿
	2
	21
	含原矿和筛分加工后的矿石、矿砂、矿粉、精矿

指用于加工硫磺、硫酸的矿石

	
	2
	0
	石灰石
	2
	21
	

	
	3
	0
	铝矾土
	2
	21
	含铝土矿、铝矾土、矾土、铁铝矾土、矾石

	
	4
	0
	石膏
	2
	21
	含天然石膏和化工副产的石膏、生石膏、熟石膏、石膏块、粉


	06
06
06
06


	9

9
9

9
	1
	其他非金属矿石

油页岩

	2


	21


	又称油母页岩


	
	
	2
	云母、石墨、石棉
	2
	21
	云母指云母原矿产品，不含加工合成的云母制品（列入1899）。石墨指天然石墨原矿，含石墨纤维、片、粒、粉。石棉含蛇纹石石棉（又称温石棉）和角闪石石棉（如青石棉、蓝石棉、铁石棉等）原矿的块和纤维。不含石棉粉、石棉灰、石棉泥和石棉粒（列入0893）

	
	
	3
	金刚石（砂）。刚玉。油石
	5
	22
	含碳化硅（砂）

	06


	9
	9
	其他杂项非金属矿石
	2
	21
	含硼矿、钾矿、光卤石、蛇纹石、重晶石、毒重石、天青石、雄黄石、明矾石等化学矿石；萤石（又称氟石）、硅（矽）石、石英石；耐火粘土、耐火粉、菱镁矿、镁矿砂、陶瓷土、高岭土、膨润土、硅藻土、白云石、长石、珍珠岩、蛭石、滑石、滑石粉、浮石、冰洲石、叶蜡石、麦饭石、焦宝石；宝石、玉石、彩石类矿的荒料等。已雕琢加工的观赏、陈设、首饰用宝石、玉石、彩石、水晶列入工艺品（9951）

	07


	0
	0
	磷矿石

磷矿石

	1
	21
	含磷矿石、磷精矿、磷矿粉、磷矿砂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车
	零担
	

	0808
0808
0808
0808
0808
0808
0808
0808

	1
1

1

1

1
	1
	矿物性建筑材料
土、砂、石、石灰泥
土、色土。石灰
	2
	21
	泥土含普通泥土和土坯。色土含色土块、色土粉，如白垩、白粉、青灰等。不含耐火粘土、陶瓷土（列入0699）。石灰含生石灰（块灰、石灰粉）、熟石灰（又称消石灰）、石灰膏（灰膏）

	
	
	2
	砂
	2
	21
	含天然河砂、海砂、山砂及型砂

	
	
	3
	石料
	2
	21
	含块石、片石、石碴、碎石、卵石、砾石、米石（石米）、色石米、料石、方石、条石，以及未加工的假山石荒料

	
	
	4
	石制品
	5
	22
	含天然和人造花岗石、大理石的加工板材、饰面板，磨刀石、石磨、石槽、石臼、石碑、石粉等。不含白砚、石板等文具（列入2491），油石（列入0693），已雕琢加工的观赏、陈设用假山石、石雕（列入9951）

	
	2
	0
	砖、瓦、砌块
	2
	21
	本小类的砖指以普通粘土和其他矿物质材料（如煤矸石、页岩、粉煤灰、灰砂、炉渣等）烧结、蒸压的墙体标准砖、异形砖、空心砖。瓦指粘土烧结的平瓦、小青瓦、脊瓦以及炉渣、矿渣、粉煤灰等矿物质制的烧结、蒸压瓦，不含水泥砖瓦、石棉水泥瓦（列入0839），瓷砖瓦（列入0892），耐火砖、耐酸砖（列入0891），塑料瓦（列入1559），金属波纹瓦（列入169），以及本类0850、0893、0894、0895的材料和其他材料制的砖瓦。
砌块指用水泥混凝土、煤渣、煤矸石、矿渣、炉渣、石膏等材料制的密实和空心的建筑砌块。

	
	3

3
	1
	水泥制品

水泥轨枕、桥梁
	5
	21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

车
	零

担
	

	08

08

08

08

08

08

08


	3
	9
	其他水泥制品
	5
	21
	含水泥电杆、水泥桩、水泥坑柱支架、房屋建筑用水泥预制构件、水泥砖瓦、水泥管、水泥浴盆和其他水泥制品、以及耐火混凝土、水磨石制品、石棉水泥瓦、石棉水泥管和管件、石棉水泥板等水泥与其他材料的混合制品。

	
	4
	0
	玻璃
	5
	22
	含平板玻璃、浮法玻璃、压花玻璃、夹丝玻璃、磨砂玻璃、喷花玻璃、饰面玻璃（玻璃马赛克列入0850）、中空玻璃、钢化玻璃、磨光玻璃、夹层玻璃、特种玻璃等

	
	5
	0
	玻璃纤维及其制品
	5
	22
	含玻璃球、玻璃粉、玻璃纤维、玻璃棉及其纱、布、带、管、绳、毡、板等制品；玻璃钢及其制品、玻璃制砖状建筑材料、玻璃锦砖（玻璃马赛克）、玻璃钢瓦、玻璃钢波形瓦、玻璃钢脊瓦等

	
	9

9
	1
	其他矿物性建筑材料

陶管、缸管
	2
	21
	含土管

	
	9
	2
	建筑陶瓷。耐火、耐酸材料制品。琉璃砖、瓦
	5
	22
	建筑陶瓷含瓷砖、釉面砖、红地砖、陶瓷锦砖（又名马赛克）、瓷瓦；园林陶瓷（如花窗、栏杆、陶桌、陶凳、果壳箱等）、卫生陶瓷（如洗面器、便器、衣钩、衣架、洗涤槽等）；琉璃砖、瓦。不含陶管、缸管（列入0891）。
耐火、耐酸材料制品不含石棉制品（列入0894），耐火混凝土制品（列入0839）

	
	9
	3
	菱苦土及制品。铸石及制品。石膏板
	5
	21
	菱苦土及制品含菱苦土、菱苦土混凝土及其制品。铸石及制品含铸石板、管、粉等，不含铸石制耐酸砖（列入0892）。石膏板含石膏制及石膏与其他材料混合制的板、空心板、隔墙板等，不含石膏砌块（列入0820）。石棉制品含石棉粉、粒、片、纸、板，石棉绒、纱、带、线、绳、毡、石棉砖、瓦、管及其他石棉制品。不含石棉服（列入2333）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车
	零担
	

	008
08
08

08

008
	9

9

9

9

9
	4
	陶粒、矿渣棉、膨胀蛭石及其制品。石棉制品
	2
	22
	膨胀蛭石制品简称蛭石制品。

	
	
	5
	膨胀珍珠岩、岩棉及其制品
	2
	22
	

	
	
	6
	油毡
	5
	22
	含油毡纸，不含油毡的纸胎用原纸（列入2421）

	
	
	7
	煤矸石
	4
	21
	

	
	
	8
	灰渣。矿渣。炉渣。水渣
	2
	21
	指不能再提炼的废渣，含硫化铁矿渣。二次再冶炼用的灰渣、矿渣、炉渣列入04金属矿石和06非金属矿石的相应品类

	09
09

09
	1
	0
	水泥

水泥
	5
	21
	

	
	2
	0
	水泥熟料
	5
	21
	含水泥集料

	100

101
10

10

10


	1
	0
	木材

原木
	5
	21
	含小径木、木脚手架、电杆木、坑木、桩木、木支柱、车立柱、椽材、檩材及加工用原木

	
	2
2

2

	0
1
	锯材

板材、方材
	5
	21
	含木跳板、木条、灰板条

	
	
	2


	枕木
	5
	22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车
	零担
	

	10

10

10

10


	3
	0
	木片
	5
	22
	

	
	4
4

4
	1
	人造板材

普通人造板
	5
	22
	指用木材或其他植物纤维为原料，加工制成的人造板材，含胶合板、纤维板、刨花板、木丝板、细木工板、胶合木、竹胶合板等。

	
	
	9
	装饰加工板
	5
	22
	指人造板经表面修饰而成的产品（又称人造板二次加工产品），含塑料贴面板、塑料薄膜贴面板、纸贴面板、直接印刷板及其他人造装饰加工板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
	0
	粮食

稻谷
	4
	21
	含籼稻、粳稻、糯稻、杂交稻谷及其他稻谷

	
	2
	0
	小麦
	4
	21
	

	
	3
	0
	大米
	4
	21
	含籼米、粳米、糯米及其他大米

	
	4
	0
	小麦粉
	4
	21
	通常称面粉

	
	5
	0
	玉米
	4
	21
	含脱粒和带棒的玉米

	
	6
	0
	大豆
	4
	21
	指黄豆

	
	7
	0
	马铃薯
	4
	21
	

	
	9

9
	1
	其他粮食

甘薯
	4
	21
	含鲜甘薯、甘薯干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车
	零担
	

	11
11
	9

9
	2
	粮食种子
	4
	21
	含本类各种粮食作物的种子

	
	
	9
	其他杂项粮食
	4
	21
	含谷子、高梁、大麦、元麦（青稞）、荞麦、莜麦、麦芽、糜子、黍子、青豆、黑豆、蚕豆（鲜蚕豆列入2050）、豌豆（鲜豌豆列入2050）、芸豆、绿豆、小豆等其他杂项粮食，以及大米以外的各种碾米（如碎米）与小麦粉以外的各种磨粉（如次粉）。不含再加工的粮食复制品（列入2222或2223），木薯、凉薯（列入2050）

	12
12
12

12

12

12
	1
	0
	棉花

籽棉
	4
	22
	

	
	2
	0
	皮棉
	2
	22
	含棉短绒

	
	9
9

9
	1
	其他棉花
絮棉。棉胎。旧棉
	4
	22
	不含医用脱脂棉（列入2520）
含废棉

	
	
	2
	木棉
	4
	22
	

	13

13
	1
	0
	化肥及农药

化学肥料
	*
	21
	指硫酸铵、尿素、氯化铵、碳

酸氢铵、氰氨化钙、过磷酸钙、

重过磷酸钙、钙镁磷肥、肥料级磷酸氢钙、氯化钾、硫酸钾、磷酸铵（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硝基磷酸铵、硝酸磷肥、磷酸二氢钾、硫酸钾、硝酸铵钙、钙镁磷钾肥、复混肥料（复合肥料）是指符合国家标准（GB15063-2001）Y以氮、磷、钾为基础养分的三元或二元固体肥料（列入9935）。托运人实际填报的货物品名应完整包含上述农用化肥品种名称，可以附加文字对上述农用化肥品种性态、用途进行说明（用途说明为非农业用途的，不按化肥计费）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车
	零担
	

	13

13

13
	2

2

2
	1
	农药

化学农药
	2
	22
	含防冶植物病虫病害的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杀鼠剂等化学农药的原药、制剂和乳化剂

	
	
	2
	植物生长调节剂
	2
	21
	又称植物生长素，如调节灵、助壮素、赤霉素、增效磷、矮壮素等

	14
14

14
	1
	0
	盐

食用盐
	2
	21
	含精制盐、加碘盐及其他食用盐。盐卤列入1592

	
	2
	0
	非食用盐
	2
	21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
1

1
	1
	化工品

无机酸
硫酸。盐酸。硝酸
	5
	22
	

	
	
	9
	其他无机酸
	5
	22
	含硼酸、磷酸、氯磺酸及其他无机酸

	
	2

2

2
	1
	无机碱及氢氧化物
烧碱
	5
	22
	烧碱即氢氧化钠，又名火碱、苛性钠，含固碱和液碱

	
	
	2
	纯碱。土碱
	5
	22
	纯碱指无水碳酸钠，含食用的（谷称碱面或苏打）与非食用。
土碱指用土法制作的纯碱，含天然碱

	
	2
	9
	其他无机碱及氢氧化物
	5
	22
	含苛性钾、碳酸钾（钾碱）、氢氧化铵（又名氨水，化肥用的列入1310）等无机碱及氢氧化合物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车
	零担
	

	15

15

15

15

15

15

15
	3
	0
	醇、醛类有机化工原料
	5
	22
	含醇类、醛类有机化工原料，如酒精（乙醇）、甲醇、甲醛等

	
	4
	0
	橡胶及其制品
	5
	22
	橡胶含天然橡胶、合成橡胶、硅橡胶及再生胶。橡胶制品含橡胶轮胎、车胎、带、管、布、手套及其他橡胶、乳胶、胶木制品。不含铁道用橡胶轨枕垫（列入0542），橡胶鞋、帽、雨衣（分虽列入2331、2332、2333），橡胶鞋底、跟（列入9919）

	
	5
5
5
5

5
	1
	树脂、塑料及其制品

树脂、塑料
	5
	22
	 指原材料，含天然树脂和合成树脂，包括聚烯烃树脂、丙烯酸树脂、聚酰胺塑料、纤维素树脂、酚醛塑料、环氧树脂等塑料树脂及共聚物，合成纤维单体和聚合物等。不含合成橡胶（列入1540）

	
	
	2
	塑料管
	5
	21
	

	
	
	3
	塑料制箱、桶、罐、盒、瓶、壳、痰盂
	5
	21
	含各种用途的塑料制箱、桶、罐、盒、瓶、壳、痰盂（明定的除外）

	
	
	4
	泡沫塑料
	5
	21
	又称泡沫海绵，含软质和硬质泡沫塑料的块、片、板、垫；香烟用的过滤嘴、丝束

	15
15
	5

5
	5

6
	有机玻璃制品
塑钢及制品
	5
5
	22
22
	含有机玻璃的板（片）材、管材、棒材、异形材及其制品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车
	零担
	

	15

15

15
1
15
	5
	9
	其他塑料制品
	5
	22
	含塑料薄膜、塑料袋、塑料纺织袋、尼龙袋、塑料线、塑料带、塑料打包带、塑料捆扎绳[即撕裂薄膜绳。不含塑料纺织绳、尼龙绳、丙纶绳及其他化纤编织绳（列入2339）]；塑料板（片）材、棒材、异形材；塑料瓦；钙塑板及其他钙塑制品；电木制品、赛璐珞制品，以及明定品名以外的其他塑料制品。不含塑料鞋、帽、雨衣（列入2331、2332、2333），塑料鞋底、跟（列入9919），人造革、合成革及其制品（列入234），塑料花（列入9951）

	
	6
	0
	油漆、涂料、颜料、染料
	5
	22
	油漆、涂料含天然生漆、合成生漆、酚醛树脂漆、环氧树脂漆、橡胶漆等油漆及油漆辅助材料（如稀释剂、脱漆剂）；油墨、釉料、珐琅粉；聚乙烯醇地面涂料、等离子喷涂粉末、光刻涂料、阻尼涂料及其他涂料。塑料含无机及有机颜料。染料含硫化染料、直接染料、酸性染料、碱性染料、还原染料、活性染料、专用染料及其他染料

	
	7
	0
	爆炸品、放射性物品、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
	5
	22
	本品类的内容按《铁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确定。放射性物品中的放射性矿石、矿砂列入0420；0.5千克以下小包装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日用化工品类）列入1596

	15
	9
9


	1
	其他化工品
硝。泡花碱。氯化镁。沥青。沥青油
	5
	22
	硝含硝石、土硝、皮硝、芒硝（包括天然芒硝）、无水芒硝（元明粉）。泡花碱又称水玻璃。沥青含土沥青（天然沥青）、石油沥青、煤焦沥青

	15
	9
	2
	盐卤
	2
	21
	盐卤含卤水、卤块、卤粉、卤膏、卤晶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车
	零担
	

	15

15

15

15

15
15


	9
	3
	炭黑。炭白
	5
	22
	炭白即白炭黑（轻质二氧化硅）。炭黑含通用炉法炭黑、中超耐磨炉法炭黑、喷雾炉法炭黑、乙炔炭黑、色素炭黑、灯烟炭黑、松烟、黑烟子及其他炭黑

	
	9

9

9

 9
	4
	碳块。阳极糊。电极糊
	4
	22
	　

	
	
	5
	石蜡。地蜡
	5
	22
	含凡士林

	
	
	6
	日用化工品
	5
	22
	含火柴、牙膏、肥皂、洗衣粉、合成洗涤剂、化妆品、美容用品、天然和合成香料、香精；0.5千克以下小包装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中的日用化工品（如喷发胶、空气清新剂、灭害灵、喷漆）等

	
	
	9
	其他杂项化工品
	5
	22
	指上列品名以外的其他无机和有机化学产品，其中含：硼砂、硫磺（包括天然的）、金属钠、金属钾、金属镁；除塑料、树脂、合成橡胶外的其他高分子聚合物；化学试剂、化学助剂、催化剂、粘合剂、食品添加剂（如糖精、食品色素、食品保鲜剂等）、饲料添加剂；信息用化学品（如感光胶片、感光纸、磁粉、片基、摄影洗印用化学品等。）不含软磁盘、磁带、唱片（列入2495）；电影胶片、电影制片、电影拷贝、幻灯片（列入2499）；活性炭、松焦油、煤焦油等石油、煤炭、林产化工产品等。不含化学肥料（列入1310），化学农药（列入132），西药（列入2520）

	16
16
	1
	0
	金属制品

金属结构及其构件
	5
	21
	含钢铁制的屋架、桥梁、钻井架、塔架、钢桅杆结构及其构件；金属结构架及其构件、金属支柱（液压的列入1714）、金属脚手架、金属铰接顶梁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车
	零担
	

	16
	2
	0
	金属工具、模具
	5
	22
	金属工具含刀具（如车刨刀、铣刀、钻头、丝锥等），锯削工具（如锯条、锯片等）、手工工具（如扳手、钳子、锤子、锉刀、喷漆枪、喷灯等）和其他金属工具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3

3

3

3
	1
	铝制器皿、搪瓷制品
铝锅。铝饭盒、菜盒
	5
	21
	

	
	
	2
	铝壶、背壶。搪瓷壶、杯
	5
	21
	

	
	
	9
	其他铝制器皿、搪瓷制品
	5
	22
	指上述列名以外的铝制器皿和搪瓷制品，不含铝皂盒、铝制和搪瓷制痰盂（列入1693），铝制坚固件（列入1691），铝制门窗、装潢料等（列入1699）

	
	9
9

9
9
	1
	其他金属制品

钢丝、铁丝。钢丝绳。钢绞线。金属紧固件。
	5
	21
	钢丝、钢绞线、铁丝含镀层钢丝、铅丝、刺铁丝、废钢丝。
金属坚固件指钢铁或有色金属制的钉、栓、螺丝、螺母、垫圈、销等

	
	
	2
	铸铁管。瓦楞铁。金属接头、弯头
	5
	21
	钢铁压延管材列入0530，有色金属管材列入0571

	
	
	3
	金属制箱、桶、罐、盒、瓶、壳、痰盂
	5
	22
	含各种用途的金属制箱、桶、罐、盒、瓶、壳、痰盂（明定的除外）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车
	零担
	

	16
	9
	9
	其他杂项金属制品
	5
	22
	指上述列名以外的其他杂项金属制品，如不锈钢器具、金属炉具、非铝制的金属器皿；刀、剪、锁、打火机、非电动理发工具；钢丝网、钢丝筛、钢丝纱、钢丝布；有色金属丝、线（通讯、电器用导线列入1893）、绳、网、布、筛；金属箔；金属门窗、栏栅、桩；水暖零件；箱包五金、合页、插销（钉列入1691）、装潢五金、铝波纹瓦、金属跳板、电缆盘、保险柜；金属软管、焊条、焊锡等

	17
17

17

17

17

17

	1

1

1

1

1

	1
	工业机械

普通机械设备
锅炉及原动机
	6
	22
	锅炉含电站锅炉、蒸汽锅炉、热水锅炉、余热锅炉、开水锅炉等及其附件。原动机含汽轮机、燃汽轮机、水轮机、原子能动力设备、内燃机、风力机等及其辅机，不含发电机、电动机（列入1811）

	
	
	2
	采掘、冶炼机械设备
	6
	22
	含矿山采掘、洗选设备，地质钻探、石油钻采设备（钻井架列入1610）、钢铁和有色金属的冶炼设备。不含石油、化工的炼制设备（列入1719）

	
	
	3
	金属加工机械设备
	6
	22
	含金属切削机床、锻压机械、金属轧制设备、铸造设备（如铸条机、制模机等）、金属切割和焊接设备，以及机械手、机器人、抛光机等

	
	
	4
	起重、输送、装卸、机械
	6
	22
	含液压支柱、千斤顶、手动和电动葫芦、起重机、叉车、输送机、机械铲、给料机、车船装卸机、行李输送机械、索道输送设备、电梯、自动扶梯等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车
	零担
	

	17
	1
	5
	铸、锻件。泵。普通机械零配件
	6
	22
	铸、锻件含钢铁和有色金属的铸件的锻件。泵含水泵和其他各种用途的泵。机械零配件指通用零配件（如轴承、弹簧、链条、齿轮、阀门、粉末冶金制品等），以及本类普通机械设备（医疗器械、缝纫机除外）的专用零配件；不含运输工具专用（列入1725）、农业机械专用（列入1992）、电子、电器机械专用（列入1899）的零配件。医疗器械、仪器仪表、钟表、衡器的专用零配件分别列入各该类。缝纫机及其零配件列入1719。金属坚固件列入1691

	17

17

17

17

17
	1

1

	6
	医疗器械
	6
	22
	含外科和专科手术器械、注射穿刺器械（注射器、针等）、普通诊察器械（如体温计、血压计、听诊器等），物理治疗及体育治疗器械设备、中医器械及设备、医疗专用的仪器、仪表、假肢装置及材料，手术台床、牙科椅、手术及急救装置、兽医器械以及其他医疗专用器械、设备和附配件

	
	
	9
	其他机械设备
	6
	22
	含上列品类以外的通用机械设备，工业用和家用缝纫机，纺织、化工、印刷、制药、粮油食品和农副产品加工等加工工业专用机械设备，建筑、筑路、养路专用机械设备，以及邮政、环保、公安消防、文化办公、商业服务等用的机械设备。钻探、挖掘、推土机械列入1712

	
	2
2
	1
	运输工具
挂运与自行的铁道机车、车辆及轨道机械
	7
	—
	

	
	2


	2
	组成的汽车、摩托车、拖斗车
	6
	22
	汽车含运载客、货的普通汽车和专用汽车（如消防车、救护车等）。摩托车含二轮、三轮摩托车、轻骑、机动脚踏两用车。拖斗车含汽车的全挂车、半挂车、摩托车的拖挂斗车，以及拖拉机的挂车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车
	零担
	

	17

17

17
17

17
	2
2

2
	3
	组成的自行车
	6
	22
	含普通型、载重型、轻便型的自行车以及自行车赛车、杂技等特殊用途的自行车。不含残疾人用车（列入1724）、童车（列入2494）、室内健身车（列入2492）

	
	
	4
	其他组成的运输工具
	6
	22
	指1721～1723列名以外的组成运输工具，含各种轨距的铁道、地下铁道机车车辆、电车、畜力和手推胶轮车、脚踏三轮车、残疾人用车、电瓶车、工矿车；各种材质的船舶以及飞行器。

	
	
	5
	拆解的运输工具。运输工具的零配件
	6
	22
	拆解的运输工具指主体拆解成零部件的运输工具。零配件指运输工具专用的零配件（如机车车辆配件、汽车发动机总成、离合器总成等）。不含已列入明定品类的或非专用的零配件，如各种橡胶轮胎、自行车胎、力车胎（列入1691），钉、栓、螺丝、螺母等金属紧固件（列入1691），电机（列入1811）

	
	3
3


	1
	仪器、仪表、量具
仪器、仪表
	6
	22
	指对物质运动进行观察、测定、验证、显示、监视、调节、控制和对信息进行传输处理的器具和装置。含自动化仪表及系统（如压力式温度计、程序控制仪表等，不含体温计[列入1716]）、电工仪器仪表（如电度表、万用表等）、光学仪器（如显微镜、经纬仪等）、分析仪器（如酸度计、质谱仪、色谱仪等）、试验机（如金属材料拉力试验机、无损探伤机）、实验仪器及装置（如分析天平、生物培养箱等）、电子和通信测量仪器（如信号发生器、电子元件参数测量仪、电子示波器、电声滤波器等），以及气象仪器、海洋仪器、天文仪器、教学仪器、电教仪器等各种通用和专用的仪器仪表。不含医疗专用的仪器仪表（列入1716）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车
	零担
	

	17

17

17

17


	3

3

3

3

	2
	仪器、仪表元器件
	6
	22
	含仪器、仪表的零配件

	
	
	3
	辅助玻璃仪器
	6
	22
	指玻璃制烧器类（如烧杯、烧瓶、蒸发皿、培养皿、表面皿等），量器类（如量筒、量杯、量瓶、吸管、滴定管等），漏斗类（如漏斗、过滤斗等），蒸馏冷凝类（如分馏瓶、蒸馏器等），实验室常备器皿类（如洗瓶、比重瓶、试管、滴瓶、干燥器、离心管、调药棒、搅拌棒、酒精灯、研钵、钟罩等），分析类器皿（如实验瓶、粘力管、减压计、吸收管等），生物医药用（如血沉管、血清瓶、血糖管、标本瓶、种子瓶等），以及其他各种用途的辅助玻璃仪器

	
	
	4
	钟。表。定时器
	6
	22
	钟含机械钟、石英电子钟、电钟等。表含手表、怀表、秒表、盲人表等。定时器含各种用途的定时器。并含钟表和定时器的零配件。

	
	
	5
	衡器。量具
	6
	22
	衡器含地上衡、地中衡、轨道衡、吊秤、台秤、木杆秤等，及其零配件。量具含计量标准器具（如量块、标准光栅尺、标准压力表等），量具（如量规、千分尺、水平尺、钢卷尺、皮卷尺、卡尺等），量仪（如齿轮量仪、角度量仪等）。不含学生尺、三角板、丁字尺、计算尺、圆规等文教、办公用普通尺（列入2491）

	18
18

18
	1
1


	1
	电子、电气机械

电力、通信、广播电视设备
电力设备
	6
	22
	含水轮发电机、汽轮发电机、一般交流发电机、交流电动机、直流电机、微电机、变压器、互感器、电力整流装置、避雷器以及其他电机、输变电设备及其辅助设备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车
	零担
	

	18
	1
	2
	通信、广播电视设备
	6
	22
	含无线通信设备、有线通信设备、卫星通信设备、光通信设备、广播电视设备和雷达、无线电导航设备

	18

18

18

18

18

18
	2

2

2
2
2

	1
	日用电器
特定音像机器
	6
	22
	含电视机、收音机、收录机、录音机、录像机、摄像机、放像机、单放机、电唱机、收唱机、伴唱机、卡拉OK机、组合音响、音箱、留声机、照相机、电影机、电影摄影机、幻灯机、广播机、扩音器、扩音机、扬声器、喊话机、对讲机、复印机、传真机、影印机、电子游戏机、镭射影牒机

	
	
	2
	特定调温电器
	6
	22
	含电扇、空气调节器、排风扇、排气扇、冷风机、冷热风机、排油烟机、电冰箱、冷藏箱（柜）、远红外取暖器

	
	
	3
	洗衣机
	6
	21
	含甩干机、干洗机、脱水机、烘干机

	
	
	9
	其他日用电器
	6
	21
	含上述列名以外的其他日用电器，如电饭锅（煲）、电烤箱、家用电灶、电热杯、壶、电动吸尘器、电吹风器、电剃须刀、电熨斗等。不含电热服（列入2333）、电热褥（列入2334）

	
	3
	0
	电子计算机及其外部设备
	6
	22
	含电子计算器、电子计算机及其外存储器、显示终端设备、输入输出设备以及其他配套设备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车
	零担
	

	18

18

18

18

18


	9

9

9

9

9


	1
	其他电子、电气机械及器材

灯泡、电珠、灯管。高压汞灯。电子管。显像管
	6
	22
	灯泡、灯管含普通照明灯泡、日光灯管、霓虹灯，以及汞灯、晒图灯管、摄影闪光灯泡、节日灯、孔雀灯、新电光源灯等特种灯泡、管。电子管含发射管、超高频管、示波管、激光管、X光管、电子束管、光电管等，不含半导体晶体管、二极管（列入1899）

	
	
	2
	灯具。灯罩。日光套灯
	6
	21
	灯罩指各种材料制的。灯具指组成的照明电器具，不分制材和用途，如：台灯、壁灯、吊灯、落地灯、日光灯支架、探照灯、矿灯、信号灯、桅灯、汽灯、煤油灯、手电筒、车灯、无影灯、口腔灯等民用和各种专用的灯具。不含酒精灯（列入1733）、喷灯（列入1620）

	
	
	3
	电线。电缆
	6
	22
	含裸铝线、裸铜线、铝绞线、铜绞线、铝芯橡皮线、花线、电磁线、电力电缆、通讯电缆、光缆、铁芯通讯线及其他电线、电缆

	
	
	9
	其他杂项电子、电气机械及器材
	6
	22
	含工业电炉、电子回旋加速器、电动工具及附件、铁道转辙器、信号闭塞装置，以及上列品类以外的电器、电工器材、电子元器件、电子和电气机械的零配件，如：继电器、蓄电池、干电池、特种电池、永磁材料、磁芯、保险丝、电工用胶布、电容器、电阻器，高压、低压和电子设备用开关，陶瓷、玻璃绝缘子，半导体二极管、半导体晶体管、半导体集成电路、激光器件、液晶显示器件等。并含加工、合成的云母带、纸、管和其他云母制品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车
	零担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1
	0
	农业机具

特定农业机械
	4
	22
	指拖拉机、播种机、插秧机、拔秧机、移栽机、中耕机、旋耕机、深耕机、7X-4型四行悬挂通用机架、镇压器、平地合墒器、犁（包括耕耙犁）、耙（机引或畜力）、收割机、拔棉杆机、收获机（包括青饲料收割机）、脱粒机、割晒机（包括牧草割晒机）、打稻机、喷粉机（器）、喷雾机（器）、喷灌机（不包括管）、割草机、搂草机、铡草机

	
	2
	0
	特定农业器具
	5
	22
	指带把或带把的锄、镰、镐、锨、耙、杈

	
	9
9

9
	1
2
	其他农业机具
养蜂器具
	5
	22
	含蜂箱（蜂房）、巢础（巢础板）、摇蜜机、防蜂面具等

	
	
	
	农业机械零配件
	6
	22
	指农业机械专用的零配件

	
	9
	9
	其他杂项农业机具
	6
	22
	指明定品名以外的其他农、林、牧、渔业专用机械、器具，含金属制其他小农具，不含木、竹、藤制小农具（分别列入212、213的有关品类）

	20

20

20

20
	1

1

1
	1
	鲜活货物

活动物

牛。马。骡。驴。骆驼
	4
	22
	

	
	
	2
	猪。羊。狗。兔
	4
	22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车
	零担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1

1

1

1

1
	3
	活禽
	4
	22
	含活家禽和活野禽

	
	
	4
	活鱼。鱼苗
	5
	22
	

	
	
	5
	蜜蜂
	4
	22
	

	
	
	6
	蚕。蚕茧。蚕子
	4
	22
	茧壳、蚕蛹、蚕沙列入9932

	
	
	9
	其他活动物
	5
	22
	含上列品名以外的人工饲养的活动物和捕猎的野生活动物

	
	2
2

2

2
	1
	鲜冻肉及其部分品
鲜冻肉
	5
	22
	

	
	
	2
	死禽、畜、兽
	5
	22
	

	
	
	3
	禽、畜、兽的部分品
	5
	22
	指鲜冻的内脏、食用肉皮和蹄、肘、掌、尾肉等部分品，不含动物的血、骨、蹄、甲（列入9931）、生皮张、生毛皮（列入2341）

	
	3
3

3
	1
	鲜冻水产品
鲜冻鱼
	5
	22
	含鲜冻鱼、虾、蟹、贝等水生动物

	
	
	2
	鱼介的部分品
	5
	22
	指鲜冻的鱼介内脏、鱼子、鱼翅、鱼唇等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车
	零担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4
	0
	鲜冻蛋、奶
	5
	22
	含鲜蛋、冷却蛋、冰蛋、冰蛋品，鲜冻的奶

	
	5
	0
	鲜蔬菜
	5
	22
	含白菜、绿叶菜（如菠菜、芹菜等）、瓜菜（如黄瓜、冬瓜等）、凉薯、木薯、块根、块茎菜（如萝卜、芋头等）、花菜（如鲜黄花菜等）、茄果菜（如茄子、西红柿、柿子椒等）、菜用豆（如鲜蚕豆、鲜豌豆、鲜毛豆、鲜豇豆等）、葱、姜、蒜、水生菜（如藕、荸荠、菱角等）、鲜竹笋、鲜蘑菇、鲜蕨菜以及其他鲜蔬菜。不含马铃薯（列入1170）

	
	6
6

6

6
	1
	鲜瓜果

柑桔
	5
	22
	

	
	
	2
	苹果
	5
	22
	

	
	
	9
	其他鲜瓜果
	5
	22
	含梨、桃、李、杏、葡萄、香蕉、菠萝、荔枝、龙眼、柿、枇杷、橄榄、木瓜、西瓜、甜瓜、香瓜、白兰瓜，以及其他鲜瓜果

	
	9
9
	1
	其他鲜活货物

活树。树苗。花苗
	4
	22
	

	
	9
	2
	蔬菜秧苗
	4
	22
	

	
	9
	3
	甘蔗及其他秧苗
	4
	22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车
	零担
	

	20
	9
	4
	花卉。盆景。盆花
	5
	22
	指活的花卉、盆景、盆花。工艺制作的列入995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1

1
1

1

1
1
1
	1


	农副产品

竹、藤、棕、草、其他植物及其纤维
竹。藤
	4
	22
	竹含毛竹、苦竹、慈竹、撑篙竹、竹篙、水竹、凤凰竹、茶杆竹、柴竹、麻竹等各种竹材、及竹的根、枝、叶。藤含原藤、藤条、藤皮、藤心

	
	
	2
	棕
	4
	22
	含棕片、棕丝、棕骨、棕骨丝、椰棕片、椰丝

	
	
	3
	麻
	4
	22
	含黄麻、红麻、亚麻、苎麻、线麻、剑麻和其他麻类（含带皮的麻秆）

	
	
	4
	草秸、芦苇、芒杆
	4
	22
	草秸含稻草、麦秸、玉米秸、谷子秸、高梁秸、豆秸等。并含芦苇、芒秆、麻秆（不带皮的）、棉秆、芝麻秆等

	
	
	5
	干花朵、花瓣
	5
	22
	含干的茉莉花、玫瑰花、玳玳花、珠兰花、引子花、桂花瓣、啤酒花等

	
	
	9
	其他植物及其纤维
	4
	22
	含蒲草、荷叶、皂荚、薯藤等其他植物及其纤维

	
	2

2
	1
	竹、藤、棕、草及其他植物纤维制品
竹片。竹蔑。竹筋。竹丝。竹刨花。竹扁担。竹抬杠。竹跳板
	4
	22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车
	零担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

2

2

2

2

2
2
	2
	草绳。棕线。棕绳。麻绳。笋壳绳。麻经。麻刀。纸筋。玉米芯
	4
	22
	麻刀含麻头、麻屑、麻渣。麻线列入2315。玉米芯含整的和破碎的

	
	
	3
	竹草帽（笠）。草鞋
	4
	22
	

	
	
	4
	葵扇
	4
	22
	

	
	
	5
	草席。苇席。秫秸席
	4
	22
	

	
	
	6
	草片。草垫。草袋。蒲包。蒲绒。芦花。竹、藤、棕、草、芦苇、树条及其他类似材料制的箱、筐、篓、篮、箩
	4
	22
	本类材料制的衣箱列入9911

	
	
	7
	竹地板
	5
	22
	

	
	
	9
	竹、藤、棕、草、芦苇、树条及其他类似材料制品
	4
	22
	含明定品名以外的竹、藤、棕、草、麻、芦苇、树条及其他类似材料的杂项制品，如藤、柳条、芦苇制帽；棕、草制蓑衣；竹编扇、草扇、蒲扇；竹席、藤席；竹门帘、竹窗帘；竹簸箕、竹筛子、竹刮扒等竹、藤农具；苕帚、藤包、柳条包、玉米皮制提包。不含本类材料制的家具（列入9912）

	
	3
3
	1
	木材加工、副产品

杂木棍。木抬杠。木扁担。锄、镰、镐、锨、耙、杈的把
	5
	21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车
	零担
	

	21

21

21

21

21
21

21
	3

3

3

3

3
	2
	软木板。软木砖（塞）
	5
	21
	

	
	
	3
	木粉。榆皮粉
	5
	22
	

	
	
	4
	栓皮。软木粉
	5
	22
	

	
	
	5
	木柴。木炭。板皮。锯末。刨花。木丝、松明子。树条。树的根、枝、叶、皮
	5
	22
	不含栓皮（列入2134）、杜仲树皮（列入2510）、桂皮（列入2229）

	
	
	9
	其他木材加工、副产品
	5
	22
	含明定品名以外的其他杂项木材加工品、制品和副产品，如木制门窗、木制农具、木炊具（含木笼屉、木锅盖、木案板等）、木铺板、木盆、木桶、木箱、木屐、木搓衣板、木夹板，木制电缆盘、食品周转箱等。不含家具（列入9913），木跳板、木条、灰板条（列入1021）

	
	4
4

4
	1
	油料、糖料
油料
	5
	22
	含食用和非食用的油料作物和种子、如花生果（带壳的花生）、花生仁（非油料用的花生果、花生仁列入2192）、油菜籽、芝麻、向日葵籽、胡麻籽、红花籽、茶籽、棉籽、线麻籽、亚麻籽、蓖麻籽、大麻籽、桐籽、桕籽、苍耳籽等。不含油料作物的再加工产品。

	
	
	2
	糖料
	5
	21
	指甘蔗（含果蔗）、甜菜、甜叶菊及其他糖料作物。不含糖料作物的再加工产品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车
	零担
	

	21

21

21

21

21

21

21


	5
5

5
	1
	烟草
烟叶
	5
	22
	含烤烟叶、晒烟叶、晾烟叶及其他烟叶

	
	
	2
	烟梗。烟末。烟杆（秸）
	5
	21
	

	
	9
9

9

9
　
	1
	其他农副产品
干蔬菜
	5
	22
	干蔬菜含茄干、干萝卜丝、金针菜（干黄花菜）、淡笋干、玉兰片、干辣椒、海带以及其他干蔬菜、脱水蔬菜

	
	
	2
	干果。子实、子仁。果核、果皮
	5
	22
	干果含核桃、板栗、桂圆（龙眼干）、桂圆肉、荔枝干、荔枝肉、葡萄干、干枣、熏枣、醉枣、柿饼、苹果干、杏干、李胚、咸橄榄、白果、香榧、百合干、咖啡豆、可可豆及其他生、咸干果（蜜饯果脯列入2221）。                            子实、子仁、果核含非油料用的花生果、花生仁、瓜子、葵花籽、杏仁、核桃仁、莲子、芡实、松子、杏核等。不含蜜饯果脯（列入2221），炒制品、熟制品（列入2229）

	
	
	3
	植物种子
	5
	22
	含蔬菜种子，糖料作物种子，花、草、树种子，及其他植物种子。不含粮食作物种子（列入1192），油料作物种子（列入2141）

	22
22
	1
	0
	饮食品及烟草制品

食糖
	5
	22
	含蔗糖、白糖、砂糖、绵白糖、红糖及冰糖、方糖等加工糖。不含糖精（列入1599）、葡萄糖（列入2520）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车
	零担
	

	22

22

22
22

22

22
22

	2
2

2

2

2

2

2

	1
	食品

糖蜜。糖稀。蜂蜜。糖果。蜜钱果脯。果酱
	5
	22
	糖蜜、糖稀中含麦芽糖（又名饴糖）、废糖蜜。蜜饯果脯含瓜果、蔬菜等的蜜饯制品，如蜜枣、苹果脯、陈皮梅、加应子、萝卜脯、糖瓜条、糖姜片、糖莲子、栗子羹等

	
	
	2
	方便面。饼干。蛋卷。粉条（丝）
	5
	22
	方便面又称速食面、速熟面、快速面、即食面

	
	
	3
	挂面、糕点及其他粮食复制品
	5
	22
	含挂面、线面、米粉干（丝）、通心粉、糕点、面包、膨化食品、代乳粉及其他粮食复制品

	
	
	4
	肉、蛋、奶制品。罐头
	5
	22
	肉制品含腌肉、火腿、咸肉、腊肉、熏肉、酱肉、糟肉、腊肠、香肠、肠衣、肉干、肉松等畜禽肉及其下水的腌、腊、干、熏、烧、烤、炸制品、灌肠制品和脱水肉制品。
蛋制品含干蛋品（如全蛋粉、蛋黄粉、蛋白粉等），以及松花蛋（又名皮蛋、变蛋）、糟蛋、咸蛋（又名腌蛋、盐蛋）等再制蛋。不含冰蛋品（列入2040）。奶制品含奶粉、炼乳、奶油、黄油、干酪等，不含乳饮料（列入2239）、代乳粉（列入2223）。罐头含畜、禽肉、水产品、水果、蔬菜等食品的罐头，不含啤酒等软包装饮料（列入223）

	
	
	5
	水产加工品
	5
	22
	含咸鱼、干鱼、腊鱼、熏鱼、虾皮、海米、虾籽、蟹肉、蛏干、蚝干、干贝、海参、鱼翅、鱼肚、鱼松、海蜇、琼脂（又名冻粉、洋菜）、紫菜、淡菜、鹿角菜、石花菜等水产腌、干、腊、熏制品

	
	
	6
	酱腌菜
	5
	22
	含腌菜、咸菜、榨菜、梅干菜、冬菜、酱菜、酱油渍菜、虾油渍菜、糖醋渍菜、咸笋干及其他酱腌菜，不含酱腌菜罐头（列入2224）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车
	零担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

2


	7
	食用植物油
	5
	22
	含菜籽油、花生油、芝麻油、棉籽油、茶籽油、胡麻油、葵花籽油、大豆油、色拉油、精炼食用植物油等

	22

22

22

22

22

22
	
	9
	调味品及其他食品
	5
	22
	调味品含味精、酱（面酱、豆瓣酱、芝麻酱等）、酱油、虾油、食醋、胡椒（粉）、花椒（粉）、八角（大料）、桂皮、辣椒粉、干姜、姜粉、咖喱粉、芥末粉、五香粉及其他麻、辣、香调味品。其他食品含食用植物油制品（如人造黄油、起酥油等）；植物蛋白肉、大豆蛋白制品；淀粉、豆制品（含腐竹、面筋、豆腐粉、腐乳、炒豆、炸豆等）；藕粉、百合粉；干制食用菌（如香菇、草菇、黑木耳、白木耳、猴头菌等）、发菜；果实、子仁的加工制品等

	
	3
3

3

3

3
	1
	饮料

酒
	5
	22
	含白酒、啤酒（含软包装啤酒）、葡萄酒、黄酒、果露酒（如果酒、白兰地、威士忌、青梅露酒等）、药酒和其他含酒精的饮料酒。不含酒精（列入1530）

	
	
	2
	茶叶
	5
	22
	含红茶、绿茶、花茶、乌龙茶、紧压茶、速溶茶及其他茶叶

	
	
	3
	紧压茶（边销）
	2
	22
	按特定计费条件办理

	
	
	9
	其他饮料
	5
	22
	含汽水、矿泉水、纯净水、果菜汗饮料、乳饮料、果汗、果晶、咖啡粉、可可粉、杏仁霜、麦乳精及其他固体液体的非酒精饮料，并含冷冻饮品（如冰淇淋、冰棍、雪糕等）

	
	4
4
	1
	烟草制品
卷烟
	5
	22
	含卷烟、香烟、雪茄烟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车
	零担
	

	22
	4
	9
	其他烟草制品
	5
	22
	含烟丝、莫合烟、鼻烟及其他烟草制品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1

1

1

1

1

1
	1
	纺织品。皮革、毛皮及其制品

丝、毛化学纤维、纱、线丝。
丝。化学纤维
	5
	22
	丝含桑蚕丝、柞蚕丝、绢丝、绸丝及其他蚕丝。化学纤维指针、纺织用的纤维素纤维和合成纤维，如粘胶纤维、锦纶纤维、涤纶纤维、腈纶纤维、维纶纤维等，含人造棉、人造丝，明定品名除外。不含玻璃纤维、玻璃棉（列入0850）

	
	
	2
	丝棉
	5
	21
	含丝棉、丝棉絮、丝棉胎

	
	
	3
	毛。绒毛。人造毛。毛条。羽绒
	5
	22
	毛条含纯毛和纯化纤的，并含绒毛

	
	
	4
	纱
	5
	22
	含棉、麻、毛、纯化纤的纱和混纺纱。

	
	
	5
	毛线及其他纺线
	5
	21
	含纯毛、纯化纤和混纺的毛线、绒线，以及棉线、麻线、丝线、绸线、纯化纤线、混纺线

	
	2

2

2


	1
	纺织品、针织品
布。呢绒。绸缎
	5
	22
	布含棉、麻、化纤及混纺的本色布、印染布、针织坯布及非织造布。 呢绒含纯毛、毛混纺、纯化纤毛织品。绸缎指蚕丝和化纤制成的丝织品

	
	
	2
	毯。毡及毡制品
	5
	22
	毯含线毯、绒毯、棉毯、毛毯、纯化纤毯、混纺交织毛毯和各种材质的地毯。不含工艺品的地毯、挂毯（列入9951）。毡及毡制品含日用、工业用及其他用的，如平面毛毡、毡片、匹毡、毡轮、毡制零件等。不含毡靴（列入2331）、毡帽（列入2332）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车
	零担
	

	23

23

23

23

23

23
	2

2
	3
	麻袋、麻袋片（条）
	2
	22
	　

	
	
	9
	其他针、纺织品
	5
	22
	含毛巾类织品（如面巾、枕巾、浴巾、沙发巾、毛巾床罩等；毛巾被列入2334），被面、被罩、床单、床罩、针织手套、袜子、围巾、头巾、面纱、手帕、领带、台布、花边、以及明定品名以外的其他纺织、针织品

	
	3

3

3

3


	1
	鞋、帽、服装及其他编织、缝纫品
鞋
	5
	22
	含各种材质、用途的鞋、靴，如皮鞋、劳保靴鞋、运动鞋（指体育运动专用鞋，其中含带钉的田径鞋、带刀和不带刀的冰鞋、足球鞋等）、民族靴鞋、毡靴、布鞋、塑料鞋、胶鞋、橡塑胶鞋、旅游鞋、拖鞋等。不含草鞋（列入2123）、木屐（列入2139）、按演艺用品办理运送的靴鞋（列入2492）

	
	
	2
	帽
	5
	22
	含各种材质、用途的帽，如缝制帽、针织帽、毛皮帽、工作帽、运动帽（如棒球帽、摩托车头盔、摔跤帽等）。不含竹、藤、草秸、柳条编制的帽（列入212）、按演艺用品办理运送的帽盔（列入2492）

	
	
	3
	服装
	5
	22
	含各种材质、用途的缝纫制和针织的内衣裤、外衣裤，如衬衣、背心、短裤、卫生衫裤、运动衫裤、民族传统服装、丝绸服装、毛呢服装、革皮服装、斗篷、雨衣、雨披、游泳衣、羽绒服装，以及电热服、石棉服、专用防护服等。棕、草制蓑衣列入2129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车
	零担
	

	23

23

23

23

23


	3
	4
	被。褥。帐
	5
	22
	指各种材质的被、褥中含棉被、毛巾被、丝棉被、羽绒被；皮褥、羽绒褥、弹簧褥、电热褥毯等

	
	3

3
	5
	其他羽绒制品
	5
	21
	指未列入2333、2334的其他羽绒制品，如羽绒睡袋、靠垫、手套等

	
	
	9
	其他编织、缝纫品
	5
	22
	含松紧布、松紧带、带坯、腰腿带、鞋带、水龙带、背包带；棉、化纤、混纺的编织绳、缆绳、装饰绳[不含塑料捆扎绳（列入1559）]；乳罩、卫生带、沙发套、布袋、篷布、帐篷，以及2331～2335以外的其他编织、缝纫品。不含帆布箱（列入9913），帆布包（列入9919）

	
	4
4

4
	1
	皮革、毛皮及其制品

皮张。皮革。毛皮。皮筒。
	5
	22
	含生皮张、生毛皮，鞣制的皮革、毛皮及人造的皮革、毛皮

	
	
	9
	其他皮革、毛皮制品
	5
	22
	含革皮、毛皮手套；毛皮领子、围巾、披肩；皮腰带、电工皮带、皮盒、皮制车马挽具、皮革配件等。不含明定的鞋、帽、服装、褥子。不含革皮箱（列入9913），革皮包、革皮工具包、袋（裂入9919）

	24
24

24

24
	1
	0
	纸及文教用品

纸浆
	5
	22
	　

	
	2
2
	1
	纸及纸制品
纸及纸板
	5
	22
	含各种用途的纸及纸板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车
	零担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
	2
	其他纸制品
	5
	22
	指纸板以外的纸制品。不含石棉纸（列入0893）、油毡、油毡纸（列入0896）、感光纸（列入1599）。纸制品含卫生纸、妇女卫生巾纸、纸巾、纸绳、纸袋、纸箱、纸盒、信笺、信封及其他纸制品。

	
	3
3

3

3
3
	1
	印刷品
课本
	2
	21
	指各级学校用有统一书号的课本

	
	
	2
	书籍
	5
	22
	指课本以外的各种有统一书号的书籍

	
	
	3
	报纸。杂志
	5
	22
	

	
	
	9
	其他印刷品
	5
	22
	

	
	9

9

9

9
	1
	其他文教用品
文具。本册。教具。标本
	5
	22
	本册含帐簿、练习本、笔记本、日记本、像册、集邮册、纪念册、通信录、活页本等。教具中含地球仪、石膏模型等教具和教学模型，不含教学仪器、电教仪器（列入1731）

	
	
	2
	体育用品、演艺用品
	5
	22
	体育用品含球类、运动器材（如羽毛球拍、网球拍、乒乓球台、台球台、鞍马、哑铃、室内健身车、汽枪、钓鱼用具等）、保护器具、（如护镜、护膝、击剑护具、拳击手套等）及运动用辅助器材。不含运动鞋、帽、服装（列入233）。演艺用品指道具、幕布、乐器和演艺用靴鞋、帽、服装，并含人发、假发套、发制品，不含活动物。

	
	
	3
	乐器
	5
	22
	其中含电子琴、电吉他等电子乐器和儿童乐器，以及乐器配件、乐器辅助用品如琴弦等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车
	零担
	

	24

24
24
	9

9

9
	4
	玩具。童车
	5
	21
	含各种材质的玩具、电子玩具和童车（指三轮童车、单推车、双推车、学行车、多功能童车等）。不含小电子琴等儿童乐器（列入2493），儿童室外游乐器械（列入2499）

	
	
	5
	磁带。软磁盘。唱片
	5
	22
	磁带含空白的和录制的录音带、录像带、计算机磁带、仪器磁带、广播专用磁带及其他磁带。

	
	
	9
	游乐用品及其他文教用品
	5
	22
	游乐用品含滑梯、电动游乐器械以及象棋、围棋、扑克牌、麻将牌、康乐球（棋）、康乐球盘等各种棋牌及其辅助器材。其他文教用品中含电影胶片、电影制片、电影拷贝、幻灯片等

	25
25

25
	1
	0
	医药品

中药材
	5
	22
	

	
	2
	0
	中成药、西药及其他医药品
	5
	22
	含丸、散、膏、丹、片剂、冲剂、酊水、口服液、制剂等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滋补营养药（如葡萄糖，鱼肝油、丸，蜂皇浆，减肥茶等）禽畜用药，生物制品（如各种菌苗、疫苗、血清、血浆、类毒素等），以及医用脱脂棉、纱布、胶布等。药酒列入2231

	99
99

99
	1

1
	1
	其他货物

家具、搬家货物、行李、日用杂品

竹、藤、树条及类似材料制的衣箱
	5
	22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车
	零担
	

	99

99

99

99

99

99
	1

1

1

1

1

1
	2
	竹、藤、树条及类似材料制的家具
	5
	22
	

	
	
	3
	其他材料制的衣箱、家具
	5
	22
	衣箱含旅行箱、公文箱、医药保健箱等日用箱。家具含普通家用和办公、学校、医院、商业服务等专用的床（含床架、床屉、床绷、床垫）、桌、椅、凳、几、箱、柜、橱、架、沙发，其中含讲台、柜台、理发椅、病床、裁判椅。不含乒乓球台、台球台（列入2492），手术台床、牙科椅（列入1716），保险柜（列入1699）；木铺板列入2139

	
	
	4
	搬家货物、行李
	5
	22
	行李指个人日常生活用的衣、被等用品，包括做包装用的衣箱和少量的生活用具、食品，但不包括家具、家用电器和自行车

	
	
	5
	暖水瓶（胆）。保温瓶（胆）。眼镜
	5
	21
	眼镜含眼镜及眼镜架、片、盒。

	
	
	6
	玻璃器皿及其他玻璃制品
	5
	22
	指明定品类以外的玻璃容器、器具和其他玻璃制品，如保温杯（胆）、玻璃瓶、安瓿、玻璃酒具、镜子、放大镜等

	
	
	7
	陶瓷制的缸、钵、坛。瓦盆、缸盆及缸砂制品
	2
	21
	不含陶管、缸管（列入0891）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车
	零担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1
	9
	其他陶瓷制品及日用杂品
	5
	22
	其他陶瓷制品指明定品名以外的日用陶瓷、工业陶瓷及其他陶瓷制品。不含卫生陶瓷、建筑陶瓷（列入0892），陶瓷面板、耐酸砖（列入0892）、陶管（列入0891），美术陶瓷（列入9951），陶瓷绝缘子（列入1899）。日用杂品指明定品名外和未归属以上各类的日用杂品，如手提包、背包（袋）、旅行包（袋）、学生包、童包、工具包（袋）、公文包、运动包（藤包、柳条包、玉米皮提包列入2129），以及伞、筷子、扇子[含扇骨、扇面，不含葵扇（列入2124）、竹编扇、草扇、薄扇（列入2129）]、刷子、衣服挂、帐钩、鞋底、鞋跟、鞋垫、鞋杂件、毛掸、墩布、梳、篦、纽扣、蚊香、蜡烛等

	
	2
2

2

2

2

2
	1
	动植物油脂、冰、水
动物油脂、油渣
	5
	22
	

	
	
	2
	非食用植物油
	5
	22
	含桐油、篦麻油、樟油、乌柏油、木油等。食用植物油列入2227

	
	
	3
	冰
	2
	21
	

	
	
	4
	水
	2
	21
	不含矿泉水、纯净水（列入2239）

	
	
	5
	蒸馏水
	5
	22
	

	
	3
3
	1
	动植物残余物、饲料
动物的血、骨、角、蹄、甲、壳、渣
	2
	21
	含皮屑、毛渣、血粉、骨粉、鱼粉、贝壳粉。不含骨粒、角粒（列入1599）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车
	零担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3

3

3
	2
	鬃。马尾。茧壳。蚕蛹。蚕沙
	2
	21
	

	
	
	3
	植物的麸、糠、糟、粕、壳、灰、渣
	4
	21
	含榨饼

	
	
	4
	叶粉。叶粒。玉米芯粉。配合或复制饲料
	4
	21
	

	
	3
	5
	有机肥料及其它肥料
	2
	21
	含农家肥料、有机—无机复混肥料等

	
	3
	6
	饲料添加剂
	4
	22
	含矿物质饲料、饲料级磷酸氢钙、磷酸氢钠等

	
	4
4

4
	1
	浆粕、废碎物品
浆粕
	5
	22
	

	
	
	2
	废碎物品
	4
	21
	含发渣、破碎布、破靴（鞋）、废旧鞋底、废碎纸、废旧水泥袋、碎砖瓦、碎玻璃、垃圾

	
	5

5

5
	1
	工艺品、展览品
工艺品。塑料花及其他人造花
	5
	22
	

	
	
	2
	展览品
	5
	22
	

	
	6
	0
	特定集装化运输用具
	2
	22
	指凭特价运输证明书回送运输装载用可拆解、折叠的集装箱、集装笼、集装架、托盘、网络

	
	7
7

7
	1
	特定货物

特定1
	3
	21
	指定按3/21运价计费的特定货物。

	
	
	2
	特定2
	5
	22
	指定按5/22运价计费的特定货物


	代 码
	货物品类
	运价号
	说明

	
	
	整车
	零担
	

	99

99

99

99
	7

7

7
	3
	特定3
	5
	22
	指定按5/22运价计费的特定货物

	
	
	4
	特定4
	6
	22
	指定按6/22运价计费的特定货物

	
	
	9
	其他特定货物
	
	
	未具体指定运价的特定货物

	
	9
	0
	以上各类未包括的货物
	5
	22
	


附件二

铁路货物运价率表

最新更新日期：2008.06.30 

	办理           类别
	运价号
	基价1
	基价2

	
	
	单位
	标准
	单位
	标准

	整车
	1
	元/吨
	5.70
	元/吨公里
	0.0336

	
	2
	元/吨
	6.40
	元/吨公里
	0.0378

	
	3
	元/吨
	7.60
	元/吨公里
	0.0435

	
	4
	元/吨
	9.60
	元/吨公里
	0.0484

	
	5
	元/吨
	10.40
	元/吨公里
	0.0549

	
	6
	元/吨
	14.80
	元/吨公里
	0.0765

	
	7
	
	
	元/轴公里
	0.2445

	
	机械冷藏车
	元/吨
	11.50
	元/吨公里
	0.0790

	零担
	21
	元/10千克
	0.117
	元/10千克公里
	0.00055

	
	22
	元/10千克
	0.167
	元/10千克公里
	0.00075

	集装箱
	1吨箱
	元/箱
	10.10
	元/箱公里
	0.0369

	
	20英尺箱
	元/箱
	219.00
	元/箱公里
	1.0374

	
	40英尺箱
	元/箱
	429.80
	元/箱公里
	1.6374


    *整车农用化肥基价1为4.40元/吨、基价2为0.0305元/吨公里
附录一

铁路电气化附加费核收办法
第1条  为正确计算核收铁路电气化附加费，特制定本办法。
第2条  铁路电气化附加费按该批货物经由国铁正式营业线和实行统一运价的运营临管线电气化区段的运价里程合并计算。
铁路电气化附加费由发站一次核收。
第3条  水陆联运货物铁路段铁路电气化附加费，出口货物由发站核收，进口货物由国境站核收。
军事运输也按规定的费率核收铁路电气化附加费。
第4条  铁路电气化附加费的计费重量：整车、零担货物按该批运费的计费重量计算；集装箱货物按箱计费。
货物运单内分项填记重量的货物，按运费计费重量合并计算。
第5条  铁路电气化附加费的尾数不足1角按四舍五入处理。
第6条  免收运费的货物、站界内搬运的货物免收铁路电气化附加费。
第7条  货物承运后发生运输变更时，按《铁路货物运价规则》处理运费的方法处理。
第8条  承运后发现托运人确定的货物重量不符，致使铁路电气化附加费少收时，到站应按正当铁路电气化附加费补收。
集装箱货物超过集装箱标记总重量，对其超过部分：1吨箱每10千克；10吨箱、20英尺箱

40英尺箱每100千克按该箱型费率的1.5%补收电气化附加费。
第9条 电气化附加费费率和电气化区段表见附表1、附表2。
电气化附加费费率表 附表1

	
	计费单位
	费率

	整车货物
	元/吨公里
	0．01200

	零担货物
	元/10千克公里
	0．00012

	自轮运转货物
	元/轴公里
	0．03600

	集
装
箱
	1吨箱
	元/箱公里
	0．00720

	
	10吨箱
	元/箱公里
	0．10080

	
	20英尺箱
	元/箱公里
	0．19200

	
	40英尺箱
	元/箱公里
	0．40800

	
	空自
备箱
	1吨箱
	元/箱公里
	0．00360

	
	
	10吨箱
	元/箱公里
	0．05040

	
	
	20英尺箱
	元/箱公里
	0．09600

	
	
	40英尺箱
	元/箱公里
	0．20400


电气化附加费计算公式为：

电气化附加费=费率×计费重量（箱数或轴数）×电化里程
第10条 货票填制及报表列报。
电气化附加费在货票上另行填记，在收入报表内以“电化费”列报。发送的国际联运货物在运单54栏杂费项下以编号“电”填记。
                                铁路电气化区段表                    附表2
最新更新日期2007.9.28
	顺号
	线  名
	电化区段
	区段里程
	里程表页数
	备注

	1
	津山线
	南  仓——山海关
	303
	2－3
	

	2
	北环线
	南  仓——北  塘
	49
	4
	

	3
	丰台西线
	丰  台——丰台西
	5
	3
	

	4
	丰双线
	丰  台——双  桥
	37
	9
	

	5
	京哈线
	北  京——哈尔滨
	1257
	1
	

	6
	塘沽线
	塘  沽——新  港
	11
	5
	

	7
	京包线
	沙  城——大  同
	252
	12
	

	8
	大秦线
	韩家岭——柳村南
	652
	17-1
	

	9
	段大线
	段甲岭——大石庄
	7
	17-2
	

	10
	丰沙线
	丰  台——沙  城
	104
	18
	

	11
	京广线
	丰  台——棠  溪
	228l
	56
	

	12
	武昌南线
	武昌南——武昌东
	24
	78
	

	13
	孟宝线
	孟  庙——平顶山东
	64
	76
	

	14
	石太线
	石家庄——太原北
	251
	85
	

	15
	北同蒲线
	大  同——太原北
	347
	88
	

	16
	玉门沟线
	太原北——玉门沟
	22
	91
	

	17
	太焦线
	长治北——焦作北
	170
	95
	

	18
	汉丹线
	襄  樊——老河口东
	57
	99
	

	19
	襄渝线
	老河口东——小南海
	850
	100
	

	20
	鹰厦线
	鹰  潭——厦  门
	694
	127
	

	21
	沪昆线
	上  海——昆  明
	2638
	115
	

	22
	沪昆线
	改  貌——湖  潮
	27
	150
	

	23
	贵大线
	大  土——贵阳南
	13
	150
	

	24
	陇海线
	徐州北——兰州西
	1567
	153
	

	25
	兰新线
	兰州西——嘉峪关
	759
	166
	

	26
	西固城线
	兰州西——西固城
	21
	174
	

	27
	焦柳线
	月  山——关  林
	129
	179
	

	28
	怀化南线
	怀  化——怀化南
	4
	187
	

	29
	宝成线
	宝  鸡——成都东
	673
	188
	

	30
	阳安线
	阳平关——安  康
	357
	192
	

	31
	成渝线
	成都东——重  庆
	500
	196
	

	32
	川黔线
	小南海——贵阳南
	438
	199
	

	33
	贵西线
	贵阳南——贵阳西
	8
	150
	

	34
	漳州线
	郭  坑——漳  州
	1l
	133
	

	35
	包兰线
	惠  农——兰州西
	581
	25
	

	36
	太岚线
	太原北——镇城底
	55
	91
	

	37
	口泉线
	平  旺——口  泉
	10
	89
	

	38
	宝中线
	虢  镇——迎水桥
	502
	317
	上册

	39
	干武线
	干  塘——武威南
	172
	3l
	

	40
	汤鹤线
	汤  阴——鹤壁北
	19
	74
	

	41
	马磁线
	马  头——新  坡
	12
	70
	

	42
	侯月线
	侯马北——莲  东
	221
	300
	上册

	43
	平汝线
	石嘴山——大武口
	1l
	30
	

	44
	成昆线
	成  都——昆明东
	1108
	208
	

	45
	小梨线
	小南海——梨树湾
	23
	205
	

	46
	西重线
	西  永——重  庆
	24
	206
	

	47
	湖大线
	湖  东——大同东
	21
	17
	

	48
	渡口线
	三堆子——密  地
	10
	214
	

	49
	广州线
	棠  溪——广  州
	3
	80
	

	50
	广九线
	广  州——深圳北
	147
	81
	

	51
	成都北线
	青白江——成都东
	37
	194—1
	

	52
	外南线
	外  洋——南平南
	29
	130-2
	

	53
	峰福线
	南平南——福州东
	158
	130
	

	54
	福马线
	福州东——樟  林
	4
	131
	

	55
	沈大线
	沈阳北——沙河口
	396
	241
	

	56
	大连东线
	沙河口——大连北
	4
	244
	

	57
	盘西线
	沾  益——柏  果
	94
	221
	

	58
	内六线
	内  江——豆  坝
	134
	203
	

	59
	六盘水南线
	六盘水——六盘水南
	13
	219
	

	60
	新焦线
	新  乡——焦作北
	62
	74
	

	61
	成都西线
	成都南——郫  县
	22
	194
	

	62
	京沪线
	北  京——上  海
	1450
	33
	

	63
	济南线
	桥  南——党家庄
	33
	37-3
	

	64
	南京西线
	南  京——南京西
	4
	37-3
	

	65
	徐州西线
	夹河寨——徐州西
	12
	161
	

	66
	向梁线
	向塘西——梁家渡
	6
	122
	

	67
	向潭线
	向塘西——潭  岗
	11
	122
	

	68
	胶济线
	济  南——青  岛
	385
	46
	

	69
	南改线
	贵阳南——改  貌
	6
	151
	

	70
	济晏线
	济  南——晏城北
	41
	45
	

	71
	杭州线
	笕  桥——白鹿塘
	42
	119-6
	

	72
	焦柳线
	张家界——怀化南
	235
	183
	

	73
	胶黄线
	胶  州——黄  岛
	39
	312－1
	上册

	74
	鸡杨线
	鸡公山——杨  寨
	43
	78-2
	

	75
	金窑线
	金  州——金  港
	21
	247
	

	76
	沈山线
	山海关—－沈　阳
	426
	228
	

	77
	皇姑屯线
	沈　阳－—沈阳西
	15
	238
	

	78
	沟海线
	沟帮子——唐王山
	101
	307
	


附录二
新路新价均摊运费核收办法
第1条 为正确计算核收铁路货物的新路新价均摊运费，特制定本办法。
第2条 铁路货物的新路新价均摊运费按发站至到站国铁正式营业线和实行统一运价运营临管线（附表1）的运价里程计算。
铁路货物的新路新价均摊运费由发站一次核收。
第3条 国际联运国内段铁路新路新价均摊运费，出口货物由发站核收，进口货物由国境站核收。
军事运输也按规定的费率核收铁路新路新价均摊运费。
第4条 铁路新路新价均摊运费的计费重量：整车、零担货物按该批运费的计费重量计算；集装箱货物按箱计费。
货物运单内分项填记重量的货物，按运费计费重量合并计算。
第5条 铁路新路新价均摊运费的尾数不足1角按四舍五入处理。
第6条 免收运费的货物、站界内搬运的货物免收铁路新路新价均摊运费。
第7条 货物承运后发生运输变更时，按《铁路货物运价规则》处理运费的方法处理。
第8条 承运后发现托运人确定的货物重量不符，致使铁路新路新价均摊运费少收时，到站应按正当铁路新路新价均摊运费补收。
集装箱货物超过集装箱标记总重量，对其超过部分：1吨箱每10千克；10吨箱、20英尺箱、40英尺箱每100千克按该箱型费率的1.5%补收新路新价均摊运费。（注：因机关报路新价均摊运费费率为零，附表2暂略）。
第9条 铁路新路新价均摊运费按“新路新价均摊运费费率表”（附表2）规定的费率核收。
铁路新路新价均摊运费计算公式为：
新路新价均摊运费=均摊运价率×计费重量（箱数或轴数）×运价里程
第10条 货票填制及报表列报。
铁路新路新价均摊运费在货票上另行填记，在收入报表内以“新路运费”列报，发送的国际联运货物在运单54栏杂费项下以编号“新”填记。

                 实行统一运价的运营临管线                     附表1

	顺号
	线名
	起讫站
	里程
	附注

	1
	福前线
	福利屯-前进镇
	226
	

	2
	侯月线侯翼段
	侯马北-翼城东
	50
	

	3
	宝中线
	虢  镇-迎水桥
	502
	

	4
	安口南线
	安口窑-安口南
	6
	

	5
	青藏线哈格段
	哈尔盖-格尔木
	653
	

	6
	茶卡支线
	察汗诺-茶  卡
	36
	

	7
	南山口支线
	格尔木-南山口
	30
	


附录三
铁路建设基金计算核收办法
第1条  为正确计算核收铁路建设基金，特制定本办法。
第2条  铁路建设基金按国铁正式营业线和实行统一运价的运营临管线的运价里程计算。
铁路建设基金由发站一次核收。
第3条  国际联运国内段铁路建设基金，出口货物由发站核收，进口货物由国境站核收。
军事运输也按规定的费率核收铁路建设基金。
第4条  铁路建设基金的计费重量：整车、零担货物按该批运费的计费重量计算，集装箱货物按箱计费。
货物运单内分项填记重量的货物，按运费计费重量合并计算。
第5条  铁路建设基金的尾数不足1角按四舍五入处理。
第6条  免收运费的货物、站界内搬运的货物免收铁路建设基金。
第7条  货物承运后发生运输变更时，按《铁路货物运价规则》处理运费的方法处理。
第8条  承运后发现托运人匿报、错报货物品名或货物重量不符，致使铁路建设基金少收时，到站除按正当铁路建设基金补收差额外，另核收该差额等额的违约金。
集装箱货物超过集装箱标记总重量，对其超过部分：1吨箱每10千克；10吨箱、20英尺箱、40英尺箱每100千克按该箱型费率的1.5%计算。
第9条  国铁的正式营业线和实行统一运价的运营临管线按“铁路建设基金费率表”规定的费率核收铁路建设基金。
铁路建设基金的计算公式为：

建设基金=费率×计费重量（箱数或轴数）×运价里程

第10条  货票填制及报表列报。
铁路建设基金在货票上另行填记，在收入报表内以“基金”列报，发送的国际联运货物在运单54栏杂费项下以编号57填记。

铁路建设基金费率表
	
	计费单位
	农药
	磷矿石
	其他货物

	整车货物
	元/吨公里
	0．019
	0．028
	0．033

	零担货物
	元/10千克公里
	0．00019
	0．00033

	自轮运转货物
	元/轴公里
	0．0990

	集

装 

箱
	1吨箱
	元/箱公里
	0．0198

	
	10吨箱
	元/箱公里
	0．2772

	
	20英尺箱
	元/箱公里
	0．5280

	
	40英尺箱
	元/箱公里
	1．1220

	
	空
自

备

箱
	1吨箱
	元/箱公里
	0．0099

	
	
	10吨箱箱
	元/箱公里
	0．1386

	
	
	2020英尺箱箱
	元/箱公里
	0．2640

	
	
	40英尺箱
	元/箱公里
	0．5610


注：整车化肥、黄磷免征铁路建设基金。

附录四
超重货物分级表
	项目   等 级
	长大货车型号
	重车总重P（吨）
	长大货车型号
	重车总重P（吨）

	一级
	D2
	314＜P≤330
	D26
	371＜P≤390

	
	D2A
	P＞329
	D26AK
	P＞332

	
	D2G
	326＜P≤342
	D26B
	371＜P≤390

	
	D9G
	372＜P≤391
	D28
	369＜P≤388

	
	D17
	P＞197
	D30A
	369＜P≤388

	
	D18A
	P＞310
	D30G
	437＜P≤459

	
	D18G
	P＞331
	D32
	491＜P≤515

	
	D19G
	372＜P≤391
	350t落下孔车
	490＜P≤514

	
	D23G
	310＜P≤326
	D35
	502＜P≤527

	
	D25A
	P＞374
	D38
	543＜P≤571

	
	D32A
	P＞545
	450t落下孔车
	580＜P≤609

	二级
	D2
	330＜P≤343
	D30A
	388＜P≤403

	
	D2G
	342＜P≤355
	D30G
	P＞459

	
	D9G
	P＞391
	D32
	515＜P≤535

	
	D19G
	391＜P≤406
	350t落下孔车
	P＞514

	
	D23G
	P＞326
	D35
	527＜P≤548

	
	D26
	P＞390
	D38
	571＜P≤592

	
	D26B
	P＞390
	450t落下孔车
	609＜P≤632

	
	D28
	P＞388
	
	

	超级
	D2
	P＞343
	D32
	P＞535

	
	D2G
	P＞355
	D35
	P＞548

	
	D19G
	P＞406
	D38
	P＞592

	
	D30A
	P＞403
	450t落下孔车
	P＞632


以上均为货物装载无偏心情况，如有偏心，则应按实际装载偏心另行计算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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